
海洋生態評估技術規範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為執行開發行為環境

影 響 評 估 作 業 準 則

（ 以 下 簡 稱 作 業 準

則 ） 第 五 十 八 條 規

定，特訂定本規範。

一、依據開發行為環境影

響評估作業準則第四

十九條規定訂定之。

酌作文字修正。

二、辦理環境影響評估作

業時，涉及海洋生態

之評估應依本規範之

規定辦理。

二、辦理環境影響評估作

業時，涉及海洋生態

之評估應依本規範之

規定辦理。

本點未修正。

三、本規範適用範圍包括

海 灣 、 河 口 、 潮 間

帶、海岸及我國轄屬

海域。

三、本規範適用範圍包括

海 灣 、 河 口 、 潮 間

帶、海岸及我國轄屬

海域。

本點未修正。

四、海洋生態評估作業步

驟、內容、方法，依

下列規定辦理：

（一）與海洋生態有關

之環境現況說明，

其項目包括地理位

置、水文、水質、

海象、海底地形、

底質、海域使用現

況、棲地環境及生

態相關之特殊地區

等，其作業內容、

方法，參考附件一

辦理，並應釐清開

發基地及鄰近環境

敏感區之距離，若

距離小於五百公

尺，應加強環境敏

感區之說明及調

查。

（二）海洋生態調查、

四、海洋生態評估作業步

驟、內容、方法，依

下列規定辦理：

（一）與海洋生態有關

之環境現況說明，

其項目包括地理位

置、水文、水質、

海象、海底地形、

底質、海域使用現

況、棲地環境及生

態相關之特殊地區

等，其作業內容、

方法參考附件一辦

理。

（二）海洋生態調查、

分析，其作業內

容、方法參考附件

二辦理。

（三）海洋生態影響評

估，應依開發行為

對海洋生物棲息環

一、 修正第一款開發基地

及鄰近敏感區之距

離。

二、 新增第六款海洋生態

調查之原始數據資料

保存相關敘述於附件

六。

三、 為配合離岸風電政

策，增訂第七款離岸

風力發電開發計畫與

後續之監測作業其生

態調查方法、資料蒐

集與分析於附件七、

七之一、七之二及七

之三。

四、 其餘款次酌作文字修

正。



分析，其作業內

容、方法，參考附

件二辦理。

（三）海洋生態影響評

估，應依開發行為

對海洋生物棲息環

境變動的影響、重

要物種影響等，進

行影響分析與預

測，並對生態影響

進行綜合評估分

析，評估內容參考

附件三辦理。

（四）海洋生態影響減

輕對策及替代方

案，應考量對重要

棲地及海洋生物之

影響，參考附件四

之原則擬定。

（五）海洋生態監測計

畫，參考附件五之

建議辦理。

（六）海洋生態調查之

原始數據資料保

存，參考附件六辦

理。

（七）離岸風力發電開

發計畫與後續之監

測作業其生態調查

方法、資料蒐集與

分析，參考附件

七、七之一、七之

二及七之三辦理。

境變動的影響、重

要物種影響等，進

行海洋生態影響分

析與預測，並對生

態影響進行綜合評

估分析，評估內容

參考附件三辦理。

（四）海洋生態影響減

輕對策及替代方

案，應考量對重要

棲地及海洋生物之

影響，參考附件四

之原則擬定。

（五）海洋生態監測計

畫應參考附件五之

原則辦理。

五、開發單位在撰寫環評

書件時，可利用各機

構已公開之生態資料

庫（如生物多樣性資

一、本點新增  。

二、為提供開發單位撰寫

環評書件時更多元之

生態背景資料來源，



料庫共通查詢系統、

國家公園生物多樣性

資料庫、濕地環境資

料庫、國家海洋資料

庫及共享平台…或國

際 間 資 料 庫 ， 如

GBIF、OBIS）作為環

評書件之生態背景內

容，探討開發行為可

能涉及生態議題，並

研擬適切調查方法及

因應對策。其資料之

有效時間應以作業準

則規定為基準，並得

考慮納入近六年之資

料，且應有明確數

量、座標及努力量。

若資料不完整，僅得

作為背景參考。若資

料庫資料有疑慮時，

不應納入。

並規範資料使用原

則，爰予新增。

六、因區位或開發行為特

性，其與影響海洋生

態因子無顯著關聯

者，經敘明理由，得

免依上述規定辦理。

五、因區位或開發行為特

性，其與影響海洋生

態因子無顯著關聯，

經敘明理由者，得免

依上述規定辦理。

點次變更，並酌作文字修

正。



第四點附件一（修正後）
附件一、環境現況說明

海洋生態評估應依據開發行為的範疇、可能影響的時間和範圍，就生態評
估所須之水文、水質、海象、海底地形、底質、海域使用現況、棲地環境…等
環境現況資料，進行說明。季節之區分則與動物生態評估技術規範、植物生態
評估技術規範一致，春季為      3      至      5      月、夏季為      6      至      8      月、秋季為      9      至      11      月、冬  
季為      12      至翌年      2      月。  
ㄧ、地理位置

說明開發行為所在地（以下統稱開發基地）的地理位置、行政區域、鄰近
鄉鎮與縣市、附近重要設施、海上與陸上交通系統，並以適當比例之地圖標
明。

二、水文、水質與海象
內容應包括與海洋生態有關之水文與水質特性（包括水溫、鹽度、酸鹼

值、溶氧量、無機營養鹽、懸浮固體物、生化需氧量、重金屬等），及歷年統
計之海象資料（包括流向與流速、潮汐、波浪、颱風及降雨量及水質）等，並
以圖、表說明。

三、海底地形
內容應包括開發基地所處之地形（包括海域及海岸），並說明其與海洋生

態之關聯性。如有特殊的地形，如懸崖、潮間帶灘地、沙丘或沙洲、岩礁、珊
瑚礁、海蝕平台、海溝、漂沙活動等，均應特別註明，並附適當比例尺且加註
等深線之地形圖說明。

四、底質
內容應包括開發基地所處海域及沿岸之底質狀況和粒徑資料，其調查項目

參見附件七中有關底質因子之敘述。
海床底質粒徑的變動是牽動沙泥底生態系重要的關鍵因子。唯符合標準底

質調查的不易以漁船進行，建議可採用專業調查船舶或導入海洋研究船進行，
其頻率以每半年 1  次為執行要求，若開發區域有密集之變化，或因應審查之要
求，則應加強其頻率。底質採樣儀器及方法，應至包含抓泥器、各類岩心採樣
器等。

五、海域使用現況
內容應包括開發基地及鄰近區域，有關沿岸及海域的使用狀態。
以臺灣海洋使用狀態而言，目前使用狀況，如海洋牧場、海埔地開發、填

海造地、海洋棄置區、港口與碼頭區、錨泊區、濱海工業區或工廠、海水浴
場、海上娛樂區、海濱公園、海岸風景遊覽區、水產養殖區、海底採礦區、軍
事禁區、離岸風力發電場域、航道區、取水區、污（廢）水放流區、廢棄土傾
倒區、衛生掩埋場、漁業權範圍及其他功能等，開發案應以地圖方式，詳加說
明其位置與範圍、使用單位及規模。

六、棲地環境說明
以生態的觀點說明開發基地和可能影響範圍內之現有海洋生物棲地類型，

建議考慮製作一幅適當比例的棲地地圖，呈現開發行為範圍內及可能受到影響
的範圍（即衝擊區）的各類型生態環境與棲地特徵，圖中應充分註明各類棲地
環境內的已知重要物種與具有保育價值物種等資訊。

七、生態相關之特殊地區
建議以高精度地圖方式呈現開發基地和相鄰地區內，與海洋生態有關之特

殊生態保育區，如自然保留區、野生動物保護區、國家公園、野生動物重要棲



息環境、沿海保護區、人工魚礁區及保護礁區、水產動植物繁殖保育區、海岸
分區、海岸濕地、海域珊瑚礁區、禁漁區…等；以及具有重要生態性質的環境
敏感區，如河口、海岸潟湖、紅樹林沼澤、草澤、沙丘、沙洲等。並建議就這
些區域之主管機關和相關法規說明。

修正說明：

一、為確保海洋生態評估能全面考量與生態相關的環境因子，並強化季節區分之規

範，爰修正前言之內容。

二、為使環境現況說明更具體且涵蓋更廣泛的底質資料，爰修正項下「四、底質」

之內容。

三、為確保海域使用現況說明能涵蓋更全面的使用類型，爰修正項下「五、海域使

用現況」之內容。

四、為使棲地環境說明更具視覺化且包含保育價值物種資訊，爰修正項下「六

、棲地環境說明」之內容。

五、為確保生態相關之特殊地區資訊能以高精度地圖呈現，並涵蓋更廣泛的保護區

類型，爰修正項下「七、生態相關之特殊地區」之內容，並刪除範例 1-1。

六、因應實務需要酌修附件一調查範圍、環境概述、調查日期時間與次數、採樣之

設立與描述、調查方法、資料分析及結果與呈現之文字。



第四點附件一（修正前）
附件一、環境現況說明

海洋生態評估應依開發行為的範疇、可能影響範圍，就生態評估所須之水
文、水質、海象、海底地形、底質、海域使用現況、棲地環境…等環境現況資
料，進行說明。

ㄧ、地理位置

說明開發行為所在地的正確地理位置、行政區域、鄰近鄉鎮與縣市、附近
重要設施、海上與陸上交通系統，並以適當比例附圖標明。

二、水文、水質與海象

內容應包括與海洋生態有關之水文與水質特性（包括水溫、鹽度、酸鹼
值、溶氧量、營養鹽、懸浮固體物等），及歷年統計之海象資料（包括流向與
流速、潮汐、波浪、颱風及降雨量）等，並儘可能以圖表解說。

三、海底地形

內容應包括開發行為所處之地形（包括海域及海岸），並說明其與海洋生
態之關聯性。如有特殊的地形，如懸崖、潮間帶灘地、沙丘或沙洲、岩礁、珊
瑚礁、海蝕平台、海溝、漂沙活動等，均應特別註明，並附適當比例地形圖解
說。

四、底質

內容應包括開發行為所處海域及沿岸之底質狀況。

五、海域使用現況

內容應包括開發行為所處及鄰近區域，有關沿岸及海域目前使用狀況，如
海洋牧場、海埔地開發、填海造地、海洋棄置區、港口與碼頭區、錨泊區、濱
海工業區或工廠、海水浴場、海上娛樂區、海濱公園、海岸風景遊覽區、水產
養殖場、海底採礦區、軍事禁區、航道區、取水區、污（廢）水放流區、廢棄
土傾倒區、衛生掩埋場、漁業權範圍及其他功能等，應詳加說明其確實位置與
範圍、使用單位及規模。

六、棲地環境說明

描述開發行為及可能影響範圍內之現有海洋生物棲地類型。繪製一幅適當
比例的棲地地圖，顯示開發行為範圍內及其四周可能受影響的範圍（至少包含
基地界線外 500 公尺範圍）的各個棲地環境與棲地特徵，於圖內須充分記載並
註明各類棲地環境內的重要物種，及具有保護價值物種等資料。

七、生態相關之特殊地區

開發行為所處海域及相鄰地區與海洋生態有關之特殊保護區，如自然保留
區、野生動物保護區、國家公園、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沿海保護區、人工
魚礁區、漁業資源保育區、海岸分區、海岸濕地、海域珊瑚礁區、保護礁區
等；以及其他環境敏感區，如河口、海岸潟湖、紅樹林沼澤、草澤、沙丘、沙
洲等，均應詳加說明其確實位置與範圍、主管機關及相關法規。



【範例      1-1  】小琉球棲地環境特徵及具有保護價值重要物種（ 如黑蝶貝、硨渠  
貝、紅斑鐘螺、珊瑚） 分佈圖

註：本圖重製自楊榮宗、季光三、胡舜智、陳秀珍  (1975)   小琉球沿岸魚類和底  
棲生物調查報告。國立台灣大學海洋研究所專刊第七號。  p.1-53  



第四點附件二（修正後）
附件二、生態調查和資料分析

海洋生態調查除應蒐集與開發基地和可能影響範圍相關的生態文獻外，應
有實地調查或採樣，海洋生態調查和資料分析應依本技術規範之內容辦理，如
未能符合，應敘明採用之依據、理由。以下分別說明海洋生態調查、分析項
目、測站配置與測站數、調查時間與頻率、採樣點深度配置、座標資料等。海
洋生態受季節變化影響，調查資料應具備不同季節或潮汐條件之觀測代表性，
並說明各測點代表性。

ㄧ、調查、分析

為評估開發案件的開發行為對於海洋生態之影響，應依下列原則辦理生態
調查、分析，若因區位環境或個案特性，而有變更，得敘明理由，調整調查、
分析項目…等。採樣點應區分衝擊區和對照區，衝擊區之範圍須依據開發行為
之狀態而選定，對照區則指開發行為基地外，但未受到各設施布設或營運時所
影響且生態基準（如水文和水深）類似之鄰近海域，但也應考慮到不同類型之
物種的差異，例如：鯨豚和蝙蝠部份以風場周邊一公里區域做為對照區，建議
參考附件七之內容。
（一）海洋生態調查，應依據各個開發行為之特性、棲地類型選擇下列適當之
項目進行調查：
1.依據開發行為選項：不同開發行為之海洋生態調查選項，參考表 2-1所示。
2.依據棲地類型選項：不同棲地類型之海洋生態調查選項，參考表 2-2所示。
（二）海洋生態分析，應依據第一或第二階段環評作業、棲地類型，選擇下列
適當之項目予以分析：
1.依環評階段選項：不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之生物統計與生態分析選項，參考表

2-3所示。
2.依據棲地類型選項：不同棲地類型之生物統計與生態分析選項，參考表 2-4所
示。

二、海洋生態調查項目

以下十二項調查內容為執行海洋生態調查中應予考慮之基本項目，不同類
型之海洋生態系有其特殊性和資源，調查時仍應將這些生態系和資源納入考
量。例如在桃園市的海岸出現有許多的藻礁，在此生態系內出現不同種類的殼
狀珊瑚藻，具有特色，值得進行調查，並釐清其分布、覆蓋率與物種多樣性。
若開發區位在海岸淺海區域，若有珊瑚分布，也應有詳實的調查。
（一）微生物調查：測定海水中之大腸桿菌群落及總菌落數。若開發區域位於
海岸附近，建議考慮納入腸球菌調查，此與人體健康與環境衛生有關，目前臺
灣的海灘水質品質標準也以大腸桿菌群和腸球菌群為判定依據。
（二）葉綠素 a 調查：測定海水中之葉綠素 a含量。
（三）基礎生產力調查：測定海水中之基礎生產力。
（四）植物性浮游生物調查：調查植物性浮游生物之種類、組成，密度及總數
量。
（五）動物性浮游生物調查：調查動物性浮游生物之種類、組成，個體量、生
物量、密度及總數量。
（六）底棲動物調查：調查底棲動物種類和豐度、密度，生物量、群聚結構
（分析數量較多或特定之類群）與物種多樣性。
（七）固著性植物（海藻、海草）調查：調查海藻與海草等大型固著性海洋植
物的種類、藻體重量或藻體密度、相對豐度與群聚結構。



（八）魚類（成魚、魚卵及仔稚魚）調查：調查成魚種類、組成、數量及其生
物學特性。調查魚卵及仔稚魚種類，密度與出現季節。
（九）爬蟲類調查：調查海洋爬蟲類動物（至少應包括海蛇、海龜等）出現之
種類與數量（含出現時間、季節、體形大小、出現地點）。
（十）鳥類調查：調查海洋上方鳥類出現之種類與數量（含出現時間、季節、
出現地點）。
（十一）哺乳類調查：調查鯨豚、蝙蝠等海洋哺乳類動物出現之種類與數量、
族群特徵（含出現時間、季節、出現地點與活動範圍）。
（十二）漁業資源調查：調查當地海域或鄰近海域漁業（含淺海養殖、箱網養
殖…）漁獲物的經濟種類（含經濟魚苗，如鰻魚苗…）、漁獲量及其季節變
動，並分析其資源動態。

以上之項目僅為必須之內容，不同的海洋區位和環境可能有其特殊之物種
類型，執行調查時，應考量這些課題進行適當之調查。

各種海洋生態調查項目之調查方法和頻度，可參考附件七之說明。

三、資料分析

（一）生物群聚分析
1.豐度(Richness)分析
豐度是被用來表示生物群聚（或樣品）中種類豐富程度的指數。豐度指數

適用於海洋中各類型生物之生態分析及評估。
2.均勻度(Evenness)分析
均勻度可顯示在整個群聚中個體數在物種間分布的均勻程度。均勻度指數

適用於植物性浮游生物、動物性浮游生物、底棲動物、固著性海洋植物及魚類
等項目之海洋生態分析及評估。
3.多樣性(Diversity)分析

多樣性分析可顯示在整個群聚中物種的豐富程度，及整個群聚中個體數在
物種間分布的均勻程度。多樣性分析指數適用於海洋中植物性浮游生物、動物
性浮游生物、底棲動物、固著性海洋植物及魚類等項目之海洋生態分析及評
估。相關之指數內容，請參考動物生態評估技術規範之說明辦理。
4.優勢度(Dominance)分析
優勢度分析可顯示在整個群聚中存在有某些優勢物種的程度，優勢度與均

勻度是相對應的指數。優勢度指數適用於海洋中植物性浮游生物、動物性浮游
生物、底棲動物、固著性海洋植物及魚類等項目之海洋生態分析及評估。
5.相似度(Similarity)分析

分析或比較不同調查測站、地點、斷面或時間，生物樣本中種類或群聚相
似程度。本指數適用於海洋中植物性浮游生物、動物性浮游生物、底棲動物、
固著性海洋植物及魚類等項目之海洋生態分析及評估。
6.集群分析(Cluster analysis)

對不同測站或調查時間以不加權平均法(UPGMA)的分析方法，將具有多項
變數的樣本區分歸類，使性質相近者予以歸類，整個分析的結果再以樹狀結構
圖(Dendrogram)顯現，以呈現各測站或調查時間之關係。
7.空間排序分析(Ordination)

樣本以不同測站或調查時間作為分類單位(operational taxonomic units)，各樣
本特徵為物種之有無或豐度作為特徵，利用主成分分析 (PCA)、對應分析
(Correspondence analysis)、多度空間尺度分析(MDS)或其他多變值統計等空間排
序方法，將分析之對象在新的二度或三度空間上作分布圖，可顯示出各樣本間
之類緣關係。此法可將類緣關係較遠距的類群間之關係表現得更好，此與群集
分析可忠實呈現較近類群間關係之特點正好相反，但卻互補。



（二）整合分析及其他分析

1.整合分析
(1)生物群聚與環境因子相關性分析

為了解影響各項海洋生物群聚（如底棲生物、浮游植物等）分布之生態特
性，可進行生物與環境因子的相關性分析。例如：為判斷在不同測站間，或不
同時間，因環境因子的差異，或豐度、均勻度、多樣性指數、優勢度、個體
數、物種數等多種參數間之關係，應用變數分析(ANOVA)（包括單變數分析、
雙變數及多變數分析)、相關性分析(Correlation analysis)或多變值統計分析方
法，分析環境因子與特定生物的物種密度、數量、分布等之相關性，以顯現其
間之關聯性。
(2)生物物種間關聯性分析

生存於同一海域中之各類生物物種，存在著或多或少的某些關聯性，例如
相互的攝食行為所產生的食物關聯，相互利益與共的共生關聯，甚或特殊的寄
生關聯等。為暸解影響各生物物種間或生物群聚間（如浮游植物與浮游動物
間、浮游動物與魚卵及仔稚魚間、底棲動物與初級生產間等）之生態特性，可
進行不同物種間之生物的物種密度、數量、分布等相關性分析。
(3)攝食關聯(Predator and prey relationship)分析
經由海洋生物之獵物或胃內含物調查分析，了解海域內物種間之攝食關聯

情形，再以食物鏈、食物塔或食物網予以顯現。建議可增加說明食物階層
(trophic level)  或食物鏈長度  (trophic length)  分析。  
(4)能量流動(Energy flow)分析

調查海域內各物種或重要物種之生物量，經轉換為生物能量單位，再配合
各物種之攝食關聯，利用生態系統分析模式，進行調查海域內各物種間的生物
能量流程，藉以得知調查海域內各物種間之相互依賴的程度。
攝食關聯與能量流動之分析需要較充分之生態調查內容，分析時可以採用

目前應用較多之生態模式或相關技術執行分析，以呈現可能之海洋生態內容。

2.其他分析

(1)指標物種分析
指標物種分析是以海域中重要或優勢物種，或對某些環境因子變動較為敏

感之特殊物種進行分析。例如當環境因子有變動時，此類指標物種的個體數量
或生物密度將大為減少或大幅變動。
(2)種群比率分析（群聚結構分析）

種群比率分析是利用指標物種或指標生物種類對某些環境因子變動，因其
敏感度的差異，產生不同的反映，分析其在群聚組成中比例關係的改變程度。
例如：當海域水質受到過多耗氧性有機物污染時，多毛類種類及數量比例會趨
向增加，而軟體動物、甲殼動物、棘皮動物的種類及數量比例趨向減少。
(3)初級生產力(Primary productivity)分析

海洋生態系中，初級生產力是生物進行光合作用將無機物合成為含較高能
量有機物的一種過程，生物能量再經由生物的攝食作用，進入浮游動物、底棲
動物、魚類等消費者生物體內，最後經由分解者的作用，形成完整的海洋生態
系。初級生產力易受溫度、光度及無機營養鹽、濃度等因素的影響而變動，因
此進行海洋生態調查與評估時，必須考量環境因子的變動對海洋初級生產力的
連帶影響。
(4)生物體污染物累積分析

包括環境及海域中之重要或優勢物種體內污染物濃度分析。
(5)生物毒性試驗(Bioassay)



利用海洋生物對水體污染物的毒性進行試驗，判斷污染物毒性之強弱。作
為污染排放標準、水體涵容能力及水體環境品質標準之制定及檢討之依據。採
樣時，應注意採體與水體污染物之空間距離以求能得到具有代表性之數值。
(6)魚類迴避試驗
魚類的迴避反應可明確得知魚類等動物，對海域環境變動的迴避能力及忍

受能力。作為制定最高容許排放濃度和診斷、評估生態系統品質之依據。
(7)  整合性分析  

建議納入「累積影響評估」之考慮，許多之開發案，常面臨有鄰近區域之
開發，必須評估相鄰或潛在之累積效應。因次，應考量鄰近海域同類開發行為
之累積影響，並作適當之分析，也可以考量運用類似      GIS      之空間分析技術，納  
入空間性的重疊分析，以利掌握區域生態之整體影響。

表 2-1、不同開發行為之海洋生態調查項目建議，部分  未納入之內容，得依區位  
環境或個案特性，自行增加。離岸風力發電開發案則請參考附件七辦理。

調查選項

開發行為（註  1,2,4,5）

港

灣

開

發

濱

海

工

業

區

人

工

島

嶼

新

市

鎮

電

廠

LNG

接收站

天

然

氣

油

品

管

線

採

礦

及

探

勘

漁

池

開

發

掩

埋

場

或

土

石

方

資

源

堆

置

處

理

場

遊

樂

區

風

景

區

核

廢

料

儲

存

及

處

理

其

他

1.微生物 √ √ ● √ √ √ √ ● ● ● √ √

2.葉綠素 a ● ● ● ● ● ● ● ● ● ● ● ●

3.基礎生產力 ● ● ● ● ● ● ● ● ● ● ● ●

4.植物性浮游生物 ● ● ● ● ● ● ● ● ● ● ● ●

5.動物性浮游生物 ● ● ● ● ● ● ● ● ● ● ● ●

6.底棲

動物

6a.軟

底質

● ● ● ● ● ● ● ● ● ● ● ●

6b.硬

底質

● ● ● ● √ √ √ √ √ √ ● √

7.固著性海洋植物 ● ● √ √ √ √ √ √ √ √ ● √

8.魚類(註

3)

8a.成

魚

● ● ● ● ● ● ● ● ● ● ● ●

8b.魚

卵、仔

稚魚

√ √ √ ● √ √ √ √ √ √ ● √

9.海洋爬蟲類 √ ● ● ● ● ● √ √ √ √ √ √



10.海洋鳥類 √ √ √ ● ● √ √ ● √ ● √ √

11.海洋哺乳類 ● ● ● ● ● ● ● ● ● ● ● ●

12.漁業資源 ● ● ● ● ● ● ● ● ● ● ● ●

註 1：●指必需性調查項目，√指選擇性調查項目，若因區位環境或個案特性，
得敘明理由，調整、增加或刪減項目

註 2：所列開發行為類別係參照「開發行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
標準」。

註 3：成魚調查若無法進行時，可以選用魚卵、仔稚魚替代。
註 4：調查期間若發現保育類種類之固定棲所，則需進行專案調查。
註 5：上述開發行為若有填海造陸者，調查選項應至少包含珊瑚、底棲生物、魚
卵、仔稚魚、海洋爬蟲類與鯨豚。

表 2-2、不同棲地類型之海洋生態調查選項
調查選項 沙灘

海岸註

1

岩

礁

海

岸

河口

域註  2

珊

瑚

礁
註  3

濕地註

1

海岸

潟湖
註  4

紅樹

林註  5

其他海

域註  11

1.微生物 √ √ ● √ ● ● ● √

2.葉綠素 a ● ● ● ● ● ● ● ●

3.基礎生產力 √ ● ● ● ● ● ● ●

4.植物性浮游生物 ● ● ● ● ● ● ● ●

5.動物性浮游生物 ● ● ● ● ● ● ● ●

6.底棲動物 6a.軟底質 ●註 9 ● ●註 9 ● ●註 9 ●註 9 ●註 9 ●

6b.硬底質 √ ● √ ● √ √ √ ●

7.固著性海洋植物 √註  10 ● ● ● ● ● ● ●

8.魚類 8a.成魚註 6 ● ● ● ● ● ● ● ●

8b.魚卵、仔

稚魚

√ √ ● √ ● ● √ ●

9.海洋爬蟲類註 7 ● ● ● ● ● ● ● ●

10.海洋鳥類註 7 √ √ ● √ ● ● √ ●

11.海洋哺乳類註 7 ● ● ● ● ● ● ● ●

12.漁業資源 ● ● ● ● ● ● ● ●

調查頻率（每年最低次數） 2 3 3 4 3 3 4 2

註 1：長度超過一公里以上。
註 2：主要河川與次要河川之河口感潮帶水域範圍。
註 3：已成形之珊瑚群聚。
註 4：面積達一公頃以上。
註 5：紅樹林已成林。
註 6：成魚調查若無法進行時，可以選用魚卵、仔稚魚替代。



註 7：若發現保育類種類之棲所，則需進行專案調查。
註 8：●指必需性調查項目，√指選擇性調查項目。若因區位環境或個案特性，

得敘明理由，調整或刪減項目。
註 9：含中型底棲動物。
註 10：沙灘海岸若有濕地草澤，本選項為必需性項目。
註      11  ：此項指的是前述環境類型中未能納入之選項，若有開發案建議作適當之  

評估選擇。調查之頻率也建議採更密集之理念執行，以獲得更具有代表性
之調查成果。

表 2-3、生態統計與分析選項
分析  項目  第一階段環評註 3 第二階段環評註 3

1.豐度分析 ● ●

2.均勻度分析 ● ●

3.多樣性分析 ● ●

4.優勢度分析 ● ●

5.相似度分析 ● ●

6.群集分析及空間排序分析 ● ●

7a.整合分析註 1 √ ●

7b.其他分析註 2 √ ●

註 1：整合分析包括生物群聚與環境因子相關性分析、生物物種間關

聯性分析、生態系食物關聯性分析、生態系能流分析等項目，

至少選擇一種項目進行分析。

註 2：其他分析包括指標物種分析、生物體污染物累積分析、生物毒

性試驗、魚類迴避試驗等項目，至少選擇一種項目進行分析。

註 3：●為必需性分析項目，√為選擇性分析項目，若因區位環境或

個案特性，得敘明理由以調整或刪減項目。

表 2-4、不同棲地類型之生態統計與分析方法選項
分析項目 沙

灘

海

岸
註  1

岩

礁

海

岸
註  1

河

口

域
註  2

珊

瑚

礁
註  3

濕

地
註  4

海

岸

潟

湖
註  4

紅

樹

林
註  5

其

他

海

域
註  8

生物群聚分析 ● ● ● ● ● ● ● ●

1.整合分

析

a.生物群聚與環

境因子相關性

● ● ● ● ● ● ● ●

b.生物物種間關

聯性

√ √ √ √ √ √ √ ●

c.生態系食物關

聯性

√ √ √ √ √ ● √ ●

d.生態系能量流

動

√ √ √ √ √ √ √ ●



2.指標物種分析（包括指標

物種）

● ● ● ● ● ● ● ●

3.群聚結構分析 √ ● ● ● ● ● ● ●

4.初級生產力分析 ● ● ● ● ● ● ● ●

5.生物污染物累積分析 √ √ √ ● ● √ ● ●

6.生物毒性試驗 √ √ ● √ ● √ √ ●

7.魚類迴避試驗 √ √ ● √ ● ● √ ●

註 1：長度超過一公里以上。
註 2：主要河川與次要河川之河口感潮帶水域範圍。
註 3：已成形之珊瑚群聚。
註 4：面積達一公頃以上。
註 5：紅樹林已成林。
註 6：任何期間若發現保育類種類之固定棲所，則需進行專案調查。
註 7：●指必需性分析項目，√指選擇性分析項目，若因區位環境或個案特性，

得敘明理由，調整或刪減項目。
註      8  ：此項指的是前述環境類型中未能內入之選項，若有開發案建議作適當之評  

估選擇。
四、測站配置與測站數

（一）測站配置

測站配置方式應能涵蓋計畫基地區位，及其周邊可能影響海域範圍，
以及影響範圍外之對照站。測站位置應經衛星定位系統(GPS)定位，以註明
定位之精確度及定位系統，並記錄正確之經緯度座標。調查測站應區分衝
擊區和對照區，對照區之生態狀態（特別是水深條件）應與衝擊區相似，
並盡可能鄰近開發區。

以離岸風電之開發為例，考慮到沙泥海床會因為鄰近或離岸水深的差
異而不同，  對照測站的設置建議考慮水深因子  ，其設置位置依風場而異，若  
風場位於水深  十至二十五公尺之  海域，則對照區也應選擇鄰近且未受干擾  
之類似深度海域。
（二）測站數

應就調查範圍大小及底質特性規劃測站數，衝擊區和對照區之測站數應  考  
量資料之代表性，且  能計算統計和進行比較分析為原則。  

五、調查時間與頻率
執行現場調查前，應蒐集既有生態文獻資料或參考資料庫之內容，分析該

開發區域之生態特色，並依其特性調整海洋生態背景調查的次數。六個月內至
少進行兩次，並涵蓋二季；如為一年期調查其頻率應涵蓋春、夏、秋、冬四季
或更密集；相鄰兩季之調查時間應至少有  四十五  天之間距，但冬季時，在調查  
資料具有代表性之前提下，可考慮因為天候因素，進行適當之調整，並檢具改
變之理由。調查區域如無既有之生態資料可供參考，則應進行較密集之生態調
查，以利提供具有代表性、完整和準確之生態資料。建議納入採樣潮時之考
量，例如：靠近河口及沿岸測站中與海水有關之參數，應於固定潮時（如退潮

前後  九十  分鐘內），完成相關樣本之採集。  
六、採樣點深度配置

關於葉綠素 a、基礎生產力及植物性浮游生物等一般性調查之水樣採集，其



樣點之垂直深度層次佈設原則為：表層、負五公尺、負十公尺、負二十五公
尺、負五十公尺…，底層樣品的代表性有限，刪除「底層」之採集。參照表 2-5
採樣層次說明：

表      2-5  、採樣深層區分（單位：公尺）  

水深範圍採樣層

<5 表層
<10 表層、-5 
<25 表層、-5 、-10 
<50 表層、-5 、-10 、-25
<100 表層、-5 、-10 、-25 、-50 

七、海洋生態調查、分析摘要
（一）海洋生態調查可以採用表 2-6  和表 2-7  方式記載調查資料，並納入環境影

響說明書或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原始調查資料應建檔備查，建議可參考附件
六，並依審查需要提供說明。
（二）各項海洋生態調查、分析資料，應彙整並以表列方式摘要說明。
1.調查使用單位、採樣網具、調查方法與檢測分析方法，參見表 2-8  範例。
2.生態調查結果，參見表 2-9      的  範例。
3.生態分析結果與呈現，參見表 2-10  的範例。

表 2-6、海洋生態調查時間、地點資料表，相關之內容亦可參考附件六之說明

經緯度
(decimal)
★

經緯度
誤差( 
公尺)★

調查
日期
與時
間★

調查地
★

深度 PH
值

DO
值

鹽度溫度濁度底質調查點描述

註 1：★標示者為必填欄位，其他為選填欄位
註 2：請依照地點時間，自行編號，此編號需填入調查資料表中，編號不可重複
註 3：請使用十進位經緯度，經緯度之數值其小數位建議可至小數點下四位或以

下

表 2-7、海洋生態調查資料表，相關生態資料之建置內容可參考附件六之說明

註 1：學名以 TaiCOL  物種名錄為基準，部分難以分類之物種，其分類建議應鑑

時間
★

地點★ 科名★ 學名★註 1個體數
(面積/密
度)★

體長
範圍

單
位

生物
量

單位 調查
者姓
名★

調查方
法

鑑定者
姓名



定到「科」的等級，呈現時，若鑑定到「屬」之狀態，則應呈現「屬」之
內容

表 2-8、海洋生態調查及分析方法彙整（範例），進一步之調查方法說明，可再
請參閱附件七

類別選項
使用單位

表示
採樣器具 調查方法 分析方法 說明

1.微生物
依環境部檢

測方法規定

依環境部檢

測方法規定

依環境部檢

測方法規定

依環境部檢

測方法規定

參見附件

七之說明

2.葉綠素

a
mg/m3

van Don 或

Niskin
過濾法

參見附件

七之說明

3.基礎生

產力

gC/m2/day

或 tonC 

/km2/day

van Don 或

Niskin
明、暗瓶法

溶氧測定法

或碳-14 標

記法

4.植物性

  浮游生

物

cells/L
van Don 或

Niskin
濃縮法

顯微鏡下鑑

定計數

5.動物性

  浮游生

物

ind./m3

北太平洋浮

游生物標準

網

垂直採樣
顯微鏡下鑑

定計數

斜拖從底

部至表層

採樣

6.底棲動

物

軟底質大

型：ind./net

各式底棲生

物採樣器或

方形定量框

（潮間帶）

- 鑑定計數

軟底質中

型：ind./m2,

mg/m2

各式底棲生

物採樣器或

方形定量框

（潮間帶）
橫截線法或

方框法

顯微鏡下鑑

定計數

硬底質大

型：ind./net

矩形生物採

樣器（亞潮

帶）

計數

硬底質底

棲：ind./m2,

g/m2，或個

體數

公方形定量

框（潮間

帶）

（亞潮帶）

方框法或

橫截線法

顯微鏡下鑑

定計

數

亞潮帶調

查得用個

體數單位

表示
珊瑚：群體

數，覆蓋率

(%)

潛水實地調

查，採非破

壞性調查

橫截線法 鑑定計數



7.固著性

 海洋植物

潮間帶：覆

蓋率(%)，

藻重 g/m2

方形定量框
橫截線法或

方框法
鑑定計數

亞潮帶：覆

蓋率(%)
- 橫截線法

顯微鏡下鑑

定計數

8.魚類-成

魚註 1

尾/網次，總

尾數

拖網或中層

拖網，手抄

網、刺網

定線調查 鑑定計數

若以拖船

調查，以

掃海面積

推估單位

面積尾數

-魚卵

個/1,000 

m3，eggs/1,

000m3

仔稚魚網或

北太平洋浮

游生物標準

網

水平採樣，

慢速拖曳

顯微鏡下鑑

定計數

-仔稚魚

尾/1,000 

m3，ind./1,0

00m3

9.海洋爬

蟲類
種類、隻數

文獻、訪

談、現場調

查

採非破壞性

調查
鑑定計數

含保育類

種類

10.海洋鳥

類
種類、隻數

文獻、訪

談、現場調

查

採非破壞性

調查
鑑定計數 含保育類

11.海洋哺

乳類
種類、隻數

文獻、訪

談、船調、

直昇機或無

人機調查

採非破壞性

調查
鑑定計數

含保育

類，建議

拍攝照片

存證

12.漁業資

源

產量公噸，

產值仟

元，CPUE

單位

資料蒐集、

現場調查

標本戶調

查、現場實

測

經濟種類，

季節變

化，CPUE

等

註      1  ：成魚魚類之採樣器方式若包括拖網和中層拖網，在距岸  三  浬  區為拖網漁業禁漁  

區，請注意觸法問題

表 2-9  、海洋  生態調查結果及比較彙整（範例）

調查選項 調查結果 結果比較註 1 說明

1.微生物 0~350 MPN/100ml 大腸桿菌群含量高

於鄰近海域

受附近河川注排水

影響

2.葉綠素 a 1.03至 1.58 µg/L 高於鄰近海域 無機營養鹽含量高

3.基礎生產力 1.0～12 µgC/L/hr 高於黑潮海域，低 無機營養鹽含量



於鄰近海域 高、水溫適合

4.植物性浮游

生物

1,390~59,800，平

均 14,100 cells/L

高於黑潮海域，略

高於鄰近海域

無機營養鹽含量高

5.動物性浮游

生物

229～2,710，平均

794 ind./m3

高於鄰近海域 尾虫類及幼生類大

量出現

6.底棲動物 海域軟底質大型：

5~20 ind./網次

低於鄰近海域 底質為沙質含量較

低

海域軟底質中小

型：120~420 

ind./m2

低於鄰近海域 底質為沙質含量較

低

潮間帶岩礁：

60~230 ind./m2

高於鄰近區域 礁石區種類豐度

及密度較高

亞潮帶岩礁珊瑚：

平均覆蓋率 12.0%

低於鄰近區域 北部地區，冬季水

溫較低

7.固著性海洋

植物

潮間帶：覆蓋率

70.5%

高於鄰近區域 礁石區，冬季藻相

豐富

亞潮帶：覆蓋率

0%

- 底質為沙質無分佈

8.魚類 -成魚

-魚卵

-仔稚魚

8~45尾/網次

25~170，平均 85

個/1,000m3

12~30尾/1,000m3

低於鄰近海域

低於鄰近海域

低於鄰近海域

可能非主要魚群棲

息處

冬季含量較低

冬季含量較低

9.海洋爬蟲類 0隻 未出現

10.海洋鳥類 0隻 未出現

11.海洋哺乳類 0頭 未出現

12.漁業資源 白鯧最主

要，CPUE=185 

kg/小時

底棲魚類為主，漁

業資源尚佳

註      1  ：可與黑潮海域、臺灣海峽海域、南灣海域、鄰近海域及以往數據作比較。  



表      2-10  、海洋生態分析及比較彙整表（範例）  

調查選項 分析  方法  結果比較 說明

1.  微生物  

2.  葉綠素      a  

3.  基礎生產力  

4.  植物性浮游生物  

5.  動物性浮游生物  

6.  底棲      

動物

-  軟底質大型  

-  軟底質中型  

-  硬底質岩礁  

7.  固著性海洋植物  

8.  魚類  -  成魚  

-  魚卵、仔稚魚  

9.  海洋爬蟲類  

10.  海洋鳥類  

11.  海洋哺乳類  

12.  漁業資源  

修正說明：

一、為確保海洋生態調查資料完整性及分析有效性，爰調整前言之內容。

二、為使海洋生態調查項目更具體並考量不同開發行為及棲地類型之差異，爰調整

項下「一、調查、分析」之內容。

三、為確保海洋生態調查項目全面性及資料收集之完整性，爰調整項下「二、海洋

生態調查項目」之內容。

四、為確保資料分析嚴謹性及呈現之清晰度，爰調整項下「三、資料分析」之內容。

五、為規範測站配置精確性、調查頻率之合理性與採樣深度之全面性，爰調整項下

「四、測站配置與測站數」、「五、調查時間與頻率」及「六、採樣點深度配

置」之內容。

六、為使海洋生態調查及分析結果更清晰、標準化，爰調整附件二「海洋生態調查、

分析」，並新增「表 2-10、海洋生態分析及比較彙整表」之內容。



第四點附件二（修正前）
附件二、生態調查、分析

海洋生態調查除應收集與開發地點、可能影響範圍相關的生態文獻外，應
有實地調查或採樣，其調查、分析項目、測站配置與測站數、調查時間與頻
率、採樣點深度配置等分述如下：

ㄧ、調查、分析項目

為評估海洋生態影響，應依下列原則辦理生態調查、分析，若因區位環境
或個案特性，得敘明理由，調整調查、分析項目
（一）海洋生態調查，應依據各個開發行為之特性、棲地類型選擇下列適當之

項目予以調查：
1.依據開發行為選項
不同開發行為之海洋生態調查選項，參考表 2-1所示。

2.依據棲地類型選項
不同棲地類型之海洋生態調查選項，參考表 2-2所示。

（二）海洋生態分析，應依據第一或第二階段環評作業、棲地類型，選擇下列
適當之項目予以分析：

1.依環評階段選項

不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之生物統計與生態分析選項，參考表 2-3所示。

2.依據棲地類型選項

不同棲地類型之生物統計與生態分析選項，參考表 2-4所示。

二、海洋生態調查項目說明如下：

（一）微生物調查
測定海水中之大腸桿菌群落及總菌落數。

（二）葉綠素 a 調查
測定海水之葉綠素 a含量。

（三）基礎生產力調查
測定海水之基礎生產力。

（四）植物性浮游生物調查
調查植物性浮游生物之種類、組成，細胞密度及總數量。

（五）動物性浮游生物調查
調查動物性浮游生物之種類、組成，個體量、生物量、密度及總數量。

（六）底棲動物調查
調查底棲動物種類和豐度、密度，生物量、群聚結構（分析數量較多或特

定之類群）與物種多樣性。
（七）固著性植物（海藻、海草）調查

調查海藻與海草等大型固著性海洋植物的種類、藻體重量或藻體密度、相
對豐度與群聚結構。
（八）魚類（成魚、魚卵及仔稚魚）調查

調查成魚種類、組成、數量及其生物學特性。調查魚卵及仔稚魚種類，密
度與出現季節。
（九）爬蟲類調查

調查海蛇、海龜等海洋爬蟲類動物出現之種類與數量（含出現時間、季
節、體形大小、出現地點）。
（十）鳥類調查



調查海洋鳥類出現之種類與數量（含出現時間、季節、出現地點）。
（十一）哺乳類調查

調查鯨、海豚等海洋哺乳類動物出現之種類與數量、族群特徵（含出現時
間、季節、出現地點與活動範圍）。
（十二）漁業資源調查

分析當地海域或鄰近海域漁業（含淺海養殖、箱網養殖）漁獲物的經濟種
類（含經濟魚苗）、漁獲量及其季節變動，並分析其資源動態。

三、生物統計與生態分析項目說明如下

（一）生物群聚分析

1.豐度(Richness)分析

豐度是被用來表示生物群聚（或樣品）中種類豐富程度的指數。豐度指數
適用於海洋中植物性浮游生物、動物性浮游生物、底棲動物、固著性海洋植物
及魚類等項目之海洋生態分析及評估。

2.均勻度(Evenness)分析

均勻度可顯示在整個群聚中個體數在物種間分佈的均勻程度。均勻度指數
適用於植物性浮游生物、動物性浮游生物、底棲動物、固著性海洋植物及魚類
等項目之海洋生態分析及評估。

3.多樣性(Diversity)分析

多樣性分析可顯示在整個群聚中物種的豐富程度，及整個群聚中個體數在
物種間分佈的均勻程度。多樣性分析指數適用於海洋中植物性浮游生物、動物
性浮游生物、底棲動物、固著性海洋植物及魚類等項目之海洋生態分析及評
估。

4.優勢度(Dominance)分析

優勢度分析可顯示在整個群聚中存在有某些優勢物種的程度，優勢度與均
勻度是相對應的指數。優勢度指數適用於海洋中植物性浮游生物、動物性浮游
生物、底棲動物、固著性海洋植物及魚類等項目之海洋生態分析及評估。

5.相似度(Similarity)分析

分析或比較不同調查測站、地點、斷面或時間，生物樣本中種類或群聚相
似程度。本指數適用於海洋中植物性浮游生物、動物性浮游生物、底棲動物、
固著性海洋植物及魚類等項目之海洋生態分析及評估。

6.集群分析(Cluster analysis)
對不同測站或調查時間以不加權平均法(UPGMA)的分析方法，將具有多項

變數的樣本區分歸類，使性質相近者予以歸類，整個分析的結果再以樹狀結構
圖(Dendrogram)顯現，藉以呈現各樣本間之類緣關係。

7.空間排序分析(Ordination)
樣本以不同測站或調查時間作為分類單位(operational taxonomic units)，各樣

本特徵為物種之有無或豐度作為特徵，利用主成分分析 (PCA)、對應分析
(Correspondence analysis)或多度空間尺度分析(MDS)等空間排序方法，將分析之
對象在新的二度或三度空間上作分布圖，可顯示出各樣本間之類緣關係。此法
可將類緣關係較遠距的類群間之關係表現得更好，此與聚類分析可忠實呈現較
近類群間關係之特點正好相反但卻互補。
(二)整合分析及其他分析

1.整合分析

(1)生物群聚與環境因子相關性分析



為瞭解影響各項海洋生物群聚（如底棲生物、浮游植物等）分佈之生態特
性，可進行生物與環境因子的相關性分析。例如：為判斷在不同測站間，或不
同時間，因環境因子的差異，或豐度、均勻度、多樣性指數、優勢度、個體
數、物種數等多種參數間之關係，應用變數分析(ANOVA)（包括單變數分析、
雙變數及多變數分析)、相關性分析(Correlation analysis)或多變數統計分析方
法，分析環境因子與特定生物的物種密度、數量、分布等之相關性，以顯現其
間之關聯性。

(2)生物物種間關聯性分析

生存於同一海域中之各類生物物種，存在著或多或少的某些關聯性，例如
相互的攝食行為所產生的食物關聯，相互利益與共的共生關聯，甚或特殊的寄
生關聯等。為暸解影響各生物物種間或生物群聚間（如浮游植物與浮游動物
間、浮游動物與魚卵及仔稚魚間、底棲動物與初級生產間等）之生態特性，可
進行不同物種間之生物的物種密度、數量、分布等相關性分析。

(3)攝食關聯(Predator and prey relationship)分析

經由海洋生物之獵物或胃內含物調查分析，瞭解海域內物種間之攝食關聯
情形，再以食物鏈、食物塔或食物網予以顯現。

(4)能流(Energy flow)分析

調查海域內各物種或重要物種之生物量，經轉換為生物能量單位，再配合
各物種之攝食關聯，利用生態系統分析模式（例如      ECOPATH      模式）  ，進行調查
海域內各物種間的生物能量流程，藉以得知調查海域內各物種間之相互依賴的
程度。

2.其他分析

(1)指標物種分析

指標物種分析是以海域中重要或優勢物種，或對某些環境因子變動較為敏
感之特殊物種進行分析。例如當環境因子有變動時，此類指標物種的個體數量
或生物密度將大為減少或大幅變動。

(2)種群比率分析（群聚結構分析）

種群比率分析是利用指標物種或指標生物種類對某些環境因子變動，因其
敏感度的差異，產生不同的反映，分析其在群聚組成中比例關係的改變程度。
例如：當海域水質受到過多耗氧性有機物污染時，多毛類種類及數量比例會趨
向增加，而軟體動物、甲殼動物、棘皮動物的種類及數量比例趨向減少。

(3)初級生產力(Primary productivity)分析

海洋生態系中，初級生產力是生物進行光合作用將無機物合成為含較高能
量有機物的一種過程，生物能量再經由生物的攝食作用，進入浮游動物、底棲
動物、魚類等消費者生物體內，最後經由分解者的作用，形成完整的海洋生態
系。初級生產力易受溫度、光度及營養鹽、濃度等因素的影響而變動，因此進
行海洋生態調查與評估時，必須考量環境因子的變動對海洋初級生產力的連帶
影響。

(4)生物體污染物累積分析

包括環境及海域中之重要或優勢物種體內污染物濃度分析。

(5)生物毒性試驗(Bioassay)
利用海洋生物對水體污染物的毒性進行試驗，判斷污染物毒性之強弱。作

為污染排放標準、水體涵容能力及水體環境品質標準之制定及檢討之依據。

(6)魚類迴避試驗



魚類的迴避反應可明確得知魚類等游泳動物，對海域環境變動的迴避能力
及忍受能力。作為制定最高容許排放濃度和診斷、評估生態系統品質之依據。

表 2-1 不同開發行為之海洋生態調查選項

註 1：成魚調查若無法進行時，可以選用魚卵、仔稚魚替代。
註 2：○指必需性調查項目，√指選擇性調查項目，若因區位環境或個案特性，

得敘明理由，調整、增加或刪減項目。
註 3：所列開發行為類別係參照「開發行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

標準」。
註 4：任何期間若發現保育類種類之固定棲所，則需進行專案調查。
註 5：上述開發行為若有填海造陸者調查選項應包含珊瑚、底棲生物及魚卵、仔
稚魚。

表 2-2 不同棲地類型之海洋生態調查選項

註 1：長度超過 1 公里以上。
註 2：主要河川與次要河川之河口感潮帶水域範圍者。
註 3：已成形之珊瑚群聚者。
註 4：面積達 1 公頃以上者。
註 5：紅樹林已成林者。



註 6：成魚調查若無法進行時，可以選用魚卵、仔稚魚替代。
註 7：任何期間若發現保育類種類之固定棲所，則需進行專案調查。
註 8：○指必需性調查項目，√指選擇性調查項目。若因區位環境或個案特性，

得敘明理由，調整或刪減項目。
註 9：含中型底棲動物。
註 10：沙灘海岸若有濕地草澤，本選項為必需性項目。

表 2-3 生態統計與分析選項

註 1：整合分析包括生物群聚與環境因子相關性分析、生物物種間關聯性分析、
生態系食物關聯性分析、生態系能流分析等項目，至少選擇一種項目進行
分析。

註 2：其他分析包括指標物種分析、種群比率分析、初級生產力分析、生物體污
染物累積分析、生物毒性試驗、魚類迴避試驗等項目，至少選擇一種項目
進行分析。

註 3：○：必需性分析項目√：選擇性分析項目，若因區位環境或個案特性，得
敘明理由，調整或刪減項目。

表 2-4 不同棲地類型之生態統計與分析方法選項

註 1：長度超過 1 公里以上者。
註 2：主要河川與次要河川之河口感潮帶水域範圍者。
註 3：已成形之珊瑚群聚者。
註 4：面積達 1 公頃以上者。
註 5：紅樹林已成林者。



註 6：任何期間若發現保育類種類之固定棲所，則需進行專案調查。
註 7：○指必需性分析項目，√指選擇性分析項目，若因區位環境或個案特性，

得敘明理由，調整或刪減項目。

四、測站配置與測站數

（一）測站配置
測站配置方式應能涵蓋計畫基地區位，及其周邊可能影響海域範圍，以及

影響範圍外之對照站。測站位置並經衛星定位系統(GPS)定位（應註明定位儀器
廠牌、型號、精確度及定位系統），並記錄正確之經緯度座標，非必要不應輕
易更改。
（二）測站數

應就調查範圍大小及底質特性規劃測站數。

五、調查時間與頻率

應由既有生態文獻資料分析該區域之生態特色，並依其特性調整海洋生態
的背景調查次數。六個月內至少進行兩次，並涵蓋二季；如為一年期調查其頻
率應涵蓋春（  2      月  ~4      月）  、夏（  5      月  ~7      月）  、秋（  8      月  ~10      月）  、冬（  11      月  ~  翌  
年      1      月）  四季或更密集；相鄰兩季之調查時間應至少跨越一個半月之時程。調
查區域如無既有之生態資料可供分析，則應進行較密集之生態調查，俾利提供
較完整及準確之生態資料

六、採樣點深度配置

關於葉綠素 a、基礎生產力及植物性浮游生物等一般性調查之水樣採集，其
樣點之垂直深度層次佈設原則為表層、-3 公尺、-10 公尺、-25 公尺、-50 公尺、
底層，參照下表採樣層次說明：

註：底層指離海底      2-5m      以上。  

七、海洋生態調查、分析  

應依環境部公告之方法辦理，如環境部未公告，則應敘明採用之依據、理
由。

八、海洋生態調查、分析摘要

（一）海洋生態調查應以表 2-6-1 及表 2-6-2 方式記載調查資料，並納入環境影
響說明書或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以供審查，其他原始調查資料應建檔備查，並依
審查需要提供說明。
（二）下列海洋生態調查、分析資料，應彙整並以表列方式摘要說明。

1.調查使用單位、採樣網具、調查方法與檢測分析方法（參見表 2-7 範例）。

2.生態調查結果（參見表 2-8 範例）

3.生物統計分析結果（參見表 2-9 範例）。



表 2-6-1 海洋生態調查時間地點資料表

註 1★標示者為必填欄位，其他為選填欄位
註 2請依照地點時間，自行編號，此編號需填入填入調查資料表中，編號不可

重複
註 3請使用十進位經緯度，西經及南緯以負值表示

表 2-6-2 海洋生態調查資料表

註 1需填入表      1-6-1      之時間地點編號  
註      2      學名以 TaibNet 物種名錄為基準



表 2-7 海洋生態調查及分析方法彙整表（範例）



表 2-8 生態調查結果及比較總彙整表（範例）



表 2-9 生物統計分析及比較總彙整表（範例）



第四點附件三（修正後）
附件三、海洋生態影響分析與預測

一、環境變動分析

海域環境的開發造成生態系的變動，對生存於海洋環境中的海洋生物有可
能會產生一定程度的影響，因此任何開發行為之生態影響評估，均需明確分析
開發行為對於海洋生態的影響，並說明特定之開發行為對海洋生物棲息環境變
動的影響。
例如海域附近的電廠溫排水可能造成鄰近海水的增溫現象，評估時應分析

這種海水增溫對海洋生物的衝擊；又例如液化天然氣廠的冷排水對附近海域水
溫有降溫情形，評估時應分析這種改變對於鄰近海域的生物影響。海水淡化廠
的高鹽滷排水，可能對附近海域鹽度的變動，進而可能對海洋生物的衝擊情
形，也是種重要的分析重點。此外，港灣防波堤或突出之構造物均可能營造突
堤效應，可能對沿岸環境造成改變，進而產生後續的改變情形。

二、生態系內重要物種的影響分析

（ㄧ）分析開發行為影響當地重要物種的族群數量或其群聚特性
應針對開發行為產生之海域環境變動對該地重要物種族群數量或群聚特性

關連之影響，進行深入分析。例如：

1.分析電廠溫排水或液化天然氣廠之冷排水可能會對附近海域生態所產生之影

響；

2.分析海水淡化廠的高鹽滷排水可能會對附近海域生態所產生之影響；

3.分析電廠因汲入海水所造成之撞擊效應，導致浮游生物、魚卵、仔稚魚及魚類

死亡現象，影響附近海域之魚類或漁業資源等；

4.分析電廠入水口因電解海水所產生之次溴酸或次氯酸等毒性物質，對附近海域

生態之影響，特別是仔稚魚及海洋生物之幼生等。

（二）分析當地重要生態物種受開發行為影響，間接影響其他物種群聚或魚類
及漁業資源
許多的開發行為（如工業區或港埠的開發），常需填海造地，致使海岸棲

地因挖掘、掩埋等原因遭受破壞或消失，或可能因為這些設施造成突堤效應，
影響周圍海岸區之生態狀態。若該海域已知為附近魚類的重要產卵場，可能導
致附近海域魚類資源的減少；或該海域的底棲生物為附近魚類的攝食餌料，今
因棲地破壞或消失使底棲生物量減少，導致附近海域的魚類或漁業資源的減
少。這些影響應有明確之評估。

三、海洋生態影響預測

（一）預測原則

1.  生態系之影響預測  
對於海洋生態之  影響評估  須根據開發行為，針對蒐集到的生態背景資料，

依據學理，預測開發行為可能造成的生態影響。評估影響之項目建議以生態系
為基準，至少可以包括：直接棲地的改變程度、影響範圍大小、影響期間（施
工階段或營運階段）、影響程度（棲地環境與物種）、可回復性、直接的影響
（例如棲地或物種的消失），間接的誘發或後續的影響（例如失去覓食場所或
產卵場所）…等。
針對潛在之影響，包括長期曝露（如生物體內重金屬的長期累積性造成的



危害），與其他開發行為的協同作用（如兩個以上開發行為所產生的加成效
應）等，均須明列。並清楚說明選用方法的適當性，再作出審慎、有科學理論
依據的預測，並儘可能以核對表（描述式、按大小排列等）、矩陣、網絡、生
態特徵等方式呈現。

開發行為所處之基地與影響範圍內之棲地環境與物種的影響程度，均須列
出。尤其是影響程度較高者，如生態環境或棲地屬於原生狀態、生態環境可再
複製性低、生態環境或棲地的一致性高、棲地內的保育類物種或特稀有物種
多、生物群聚的物種多樣性高、重要生態物種的產卵埸、繁殖場或孵育場等特
性，更應明確評估開發行為之潛在衝擊。

單一生物指標常無法代表整個生態系之狀況，若以生物指標作為預測之基
準，應同時考量不同類型之生物指標。

目前所見，以數學模式進行海洋生態之定量式預測分析仍屬少數，強烈建
議開發單位能依據所得到之生物調查成果，結合非生物性之因子，進行量化分
析，藉此評估開發行為之可能影響，並藉此研擬可行的減輕衝擊對策。

2.漁業資源影響預測原則

針對漁業  資源之評估，應考量  開發行為所處基地與影響範圍內之漁業資
源、  水產動植物繁殖保育  區、  淺海養殖區…等的影響預測，可分直接影響與間
接影響兩方面。直接影響包括：作業漁場或養殖漁場的消失（影響為永久性、
長期性或不可回復性）、漁業型態的被迫改變、捕撈作業被干擾、捕撈或養殖
物種生存的危害等；間接影響則包括：作業漁場的改變、產卵場、哺育場或攝
餌場的消失或改變、經濟漁獲物種的改變（高經濟價值漁獲物種消失或減少，
被低經濟價值漁獲物種取代）、作業漁船需繞道避開致增加航程等。前述各種
漁業資源影響預測，應儘可能予以量化，呈現出對當地或附近漁業資源影響程
度，例如對當地或附近漁業資源影響比率或比重、漁業生產量值或捕獲量值的
影響比率或比重等。
此外，部分之開發行為可能在短期有負面之影響，但長期卻有正面之效

益，亦可於評估時納入說明。
（二）預測方法
1  .  邏輯性（定性式）預測
邏輯性預測是生態預測的主要方法之一，它是依據取得的各項數據、資料

及資訊，輔以一些簡單的數學方法，分析經濟、社會與生態環境品質間的關連
性，判斷生態環境品質的變化和發展趨勢。它的特點是簡便易行，但其精確性
取決於預測者的經驗和資料的豐富程度。此外，本方式大多為定性式之預測，
定量化程度較低。
邏輯性預測通常可分為下列幾種方式：

(1)依據預測的目的要求，經由調查研究蒐集到的數據，結合以往的經驗案例，
研判環境變動的方向和趨勢。

(2)利用各指標之間的相關性，進行預測。
(3)經由各種領域專家的集體智慧和經驗，參考以往案例與文獻，研判影響預
測。

2.生物準則比對預測
生物準則 (biological criteria)的比對，可作為海域環境中對生物完整性

(biological integrity)預測及評估之基準。實際應用時，可選定附近一處或多處環
境特性類似、且未受干擾海域（例如對照區）之生物測值或指標值（例如底棲
生物的個體密度、種類數或多樣性指標數值等可量化之數據）為基礎，並依據
海域水體分類標準與用途訂定不同的測值準則。海洋的生態品質好壞或變化程
度，可藉由與此準則之比對結果，進行影響預測分析，並可作為影響減輕對策



規劃之參考。此項生物準則比對，較適用於底棲動物的測值。
3.數學模式（定量式）預測

利用各項可量化的生物分析與統計分析資料，建立或選用適當的數值模
式，進行長期影響分析及動態模擬預測。數值模式預測的特點是變動靈敏度較
高，且可予以量化，故定量程度較高。但分析者需要擁有足夠的背景資料與專
業知識，並需經過多次之校驗，才得應用。部分之統計模式，如多變值統計，
需要較多的樣本才適合執行，由於這些方法可以執行整合性的分析，仍值得推
薦利用。

四、影響預測摘要

海域生態影響預測應摘要說明，並可以檢附如表 3-1  表示，請注意：此表之
內容僅為示意性，環評中之評估種類和內容得依據開發所在之區域和生態特
性，作必要之調整：

表 3-1、港埠（含工業區）開發對附近海域生態影響預測摘要說明範例

項目 種類 長期/短暫影
響

可回復性
程度

直接/間接
影響

影響範圍 正面(+)/
負面(-)影
響

施工
階段

營運
階段

施工
階段

營運
階段

施工
階段

營運
階段

施工
階段

營運
階段

施工
階段

營運
階段

一、
水質

1.濁度、懸
浮物與透
明度

pH

施工
期間

施工
期  間  

長期

短  期  

高

低

中等

低

直接

直接

直接

直接

施工及
鄰近海
域

施工海
域

鄰近海
域

鄰近海
域

--

--

-

-

2.無機營養
鹽

施工
期間

長期 高 中等 直接 直接 施工及
鄰近海
域

鄰近海
域

- -

3.生化需氧
量

施工
期間

長期 高 中等 直接 直接 施工及
鄰近海
域

鄰近海
域

-- --

4.  溶氧  施工
期間

長期 高 中等 直接 直接 施工及
鄰近海
域

鄰近海
域

- -

5.油脂 施工
期間

長期 高 中等 直接 直接 施工及
鄰近海
域

鄰近海
域

- -

6.重金屬 施工
期間

長期 高 中等 直接 直接 施工及
鄰近海
域

鄰近海
域

-- -

二、 1.粒度 長期 長期 中等 中等 直接 直接 施工海
域

營運海
域

--- -



底質
變動

2.重金屬 長期 長期 中等 中等 直接 直接 施工海
域

營運海
域

-- -

三、
海域
生產

1.葉綠素 a 施工
期間

長期 高 高 直接 直接 施工海
域

營運海
域

- 0

2.基礎生產
力

施工
期間

長期 高 高 直接 直接 施工海
域

營運海
域

- 0

四、
海域
植物

1.浮游藻類 施工
期間

長期 高 高 直接 直接 施工及
鄰近海
域

鄰近海
域

- 0

2.附著藻類 施工
期間

長期 高 高 直接 直接 施工及
鄰近海
域

鄰近海
域

- +

五、
海域
動物

1.浮游動物 施工
期間

長期 高 高 直接 直接 施工及
鄰近海
域

鄰近海
域

-- 0

2.底棲生物 長期 長期 低 高 直接 直接 施工海
域

營運海
域

--- +

3.魚卵、仔
稚魚

長期 長期 低 中等 直接 直接 施工海
域

營運海
域

-- 0

4.魚類 施工
期間

長期 高 中等 間接 間接 施工海
域

營運海
域

- +

六、漁業資源 施工
期間

長期 高 中等 間接 間接 施工及
鄰近海
域

營運海
域

-- +

四、海洋生態影響綜合評估

分析開發案對海域生態之水質因子（包括水溫、鹽度、溶氧、酸鹼度、透
明度、無機營養鹽等）、底質因子（包括粒徑分析、總有機碳含量、沉積物污
染物含量…等），與海域植物、動物及漁業資源等生物因子在施工及營運期間
的變動與影響情形，得視對生態影響的重要性予以適當的權數加以量化，進行
施工及營運期間綜合評估分析，並得檢附表 3-2  所示方式表列分析結果，並請參
見表 3-3      之  範例。

建議進行評估時，應參考海洋保育法之要求和國際間之最新發展，如
OECMs      的作法  、概念  或承諾，評估海域開發對海洋生態環境可能產生短、中長  
期可能影響，並因應其後變遷，強化海洋生態環境的韌性與調適規劃，提出因
應對策並納入企業治理，共同承擔海域生態環境管理責任，資訊公開與分享，
以善盡企業社會責任。  若有必要，也建議依法向保育主管機關申請認證。  



表 3-2、施工期間或營運期間生態變動與影響程度綜合評估

註 1：單項分數為權數×級數。
註 2：總分為 100； 85~100 者為無影響或影響甚微、 70~85 者為輕度影

響、55~70者為中度影響、＜55者為嚴重影響。
註 3：若總分 60 以下，則必須提出明確可行的減輕衝擊對策。
註 4：權數可視開發個案情形予以調整，或採用更客觀的評斷方法加以訂定，並
註明調整之理由。

表 3-3、施工期間（或營運期間）的變動與影響程度綜合評估範例

生態或生物種類 權重* 影響程度級數

無影響或影
響甚微(1.0)

輕度影
響(0.75)

中度影
響(0.5)

嚴重影
響(0.25)

一、水質

1. 濁度、懸浮物與透明度 4 3

2. 無機營養鹽 3 3

3. 溶氧量 2 2

4. 生化需氧量 2 2

5. 油脂 3 3

6. 重金屬 4 4

7. 其他(如水溫、鹽度) 2 2

二、底質

1. 粒度 6 4.5

2. 重金屬 5 3.75

3. 其他（如總有機碳） 4 3

三、海域植物

生態或生物種類
權數註 4

影響程度級數註 1

無影響或影
響甚微(1.0)

輕度影響
(0.75)

中度影響
(0.5)

嚴重影響
(0.25)

一、水質 15~20

二、底質 15~20

三、海域植物（包括浮游植物） 15~20

四、海域動物(含保育種類) 15~30

五、漁業資源 20~30

總 分註 2，註 3 100



1. 葉綠素 a 3 3

2. 基礎生產力 3 3

3. 浮游藻類 4 4

4. 固著性藻類 5 5

四、海域動物

1. 浮游動物 4 4

2. 底棲生物 6 3

3. 魚卵、仔稚魚 5 3.75

4. 珊瑚 8 6

5. 魚類 7 7

6. 保育類 0 0

五、漁業資源 20 15

總分 100
42 39 3 0

84

*  ：可採專家建議  

修正說明：

一、為確保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更全面地評估開發行為對海洋生態之影響，並考量氣

候變遷及生態韌性，爰調整前言之內容。

二、為提升生態影響評估項目之全面性及嚴謹性，爰調整項下「一、生態影響評估

項目」之內容。

三、為強化開發行為污染程度評估，納入氣候變遷之考量，爰調整項下「二、污染

程度之考量」之內容。

四、為有效應對外來入侵種之威脅，爰調整項下「三、外來入侵種的課題」之內容。

五、為多元化減輕衝擊對策並引入國際保育概念，爰調整項下「四、減輕衝擊對

策」之內容。

六、為明確生態（或棲地）補償之實施原則及目的，爰調整項下「五、生態（或棲

地）補償」之內容。

七、為精簡法規內容，爰刪除原條文中與範例相關之文字敘述及相關圖表。



第四點附件三（修正前）
附件三、海洋生態影響分析與預測

壹、環境變動分析
海域環境的變動對生存於環境中的海洋生物必會產生一定程度的影響，因

此任何開發行為之生態影響評估時，均需明確分析並說明開發行為對海洋生物
棲息環境變動的影響。例如：(1  )  分析  電廠溫排水造成附近海水可能的增溫現
象；(2  )  分析  液化天然氣廠的冷排水對附近海域水溫的降溫情形；(3  )  分析  海水淡
化廠的高鹽滷排水對附近海域鹽度的變動情形；  (  4  )  分析海底抽沙或海洋棄置海  
中懸浮物質的增加情形；  (  5  )  分析  港灣防波堤的突堤效應造成環境改變情形。

貳、重要生態物種影響分析

ㄧ、分析開發行為影響當地重要物種的族群數量或其群聚特性。

應針對開發行為產生之海域環境變動對該地重要物種族群數量或群聚特性
關連之影響，進行深入分析。例如：(1)分析電廠溫之排水或液化天然氣廠之冷
排水可能會對附近海域生態物種所產生之影響；(2)分析海水淡化廠的高鹽滷排
水可能會對附近海域生態物種所產生之影響；(3)分析電廠因汲入與撞擊效應，
導致浮游生物、魚卵、仔稚魚及魚類死亡現象，影響附近海域之魚類或漁業資
源等；(4)分析電廠入水口因電解海水所產生之次溴酸或次氯酸等毒性物質對附
近海域生態物種之影響，尤其是仔稚魚及海洋生物之幼生等。
【範例      3-1  】電廠溫排水對魚類生態活動的影響分析預測  
由魚類調查及漁獲資料分析結果顯示，○○縣沿海的主要漁獲物中，季節

性變動甚為明顯，以冬季為主要產期。各月別主要出現的漁獲種類，及其生態
習性如下表所示。在各主要魚種中，依洄游習性及活動水域，魚類生物受本計
畫影響程度以沿岸  >  近岸  >  遠岸。表層魚類授本計畫影響比底層者為大，因電廠  
溫排水會浮於表層，且主要影響水域為排水口半徑      500m   水域內，因此在表層及  
沿岸水域活動之魚類，應較有可能會受到溫排水影響。依下表之生態習性區
分，顯示魚類中以魩仔比較有可能受到溫排水影響，其他鯃仔（四指馬鱍
魚）、花枝（非魚類）及鰆類等魚類可能會略受影響。

註  :  輕微影響係為生物量雖略有減少，但因減少數量有限並不會影響其族群量  ;   略  
受影響係為生物的生態活動習性可能略有變動

【範例      3-2  】汲入與撞擊效應，影響附近海域之魚類或漁業資源  
假設設立電廠，其冷卻循環水的汲入水量每部機組為      26CMS(  立方公尺  /  
秒  )  ，三部機組共      78      立方公尺  /  秒為例：  

(  一  )  汲入量  



1.  汲入損失：電廠全年運轉率      46%  ，運轉時間      4,100      小時及全體機組冷卻水量共  
26×3=78      立方公尺  /  秒做為估算，全年汲入水量      11.52×108      立方公尺  /  年，則循環  
冷卻水的汲入對附近海域生物的影響說明如下：
(1)  浮游植物  

調查海域全年浮游植物，海水底層的含量為      13,833  ～  313,900cells/L  ，平均  
含量為      117,677cells/L  ，每年汲入量為      15.9  ～  361.6x10  15  cells/  年，平均為  
135.56x10  15  cells/  年。  
(2)  浮游動物  

調查海域全年浮游動物的平均含量為      41,540  ～  289,881ind./1,000m  3  ，平均含  
量為      108,245ind./1,000m  3  (  平均生物量為      105.73g/1,000m  3  ，其平均每個體重量為  
0.977mg      溼重  /ind.)  ，汲入量為      4.79  ～  33.39x1010ind./  年，平均為      12.47x1010ind./  
年，相當於      12.18x104      公斤溼重  /  年。  
(3)  魚卵與仔稚魚  

調查海域全年魚卵及仔稚魚的平均含量各為      652      個  /1,000m  3      及      100      尾  /  
1,000m  3  ，汲入量魚卵為      7.51×10  8      個  /  年，仔稚魚為      1.15x10  8      尾  /  年。  
(4)  底棲動物  

調查海域的底棲動物以附著性動物為主，被冷卻水汲入的可能性較少，沒
有直接的影響，所汲入者應為其浮游幼生時期。但因底棲生物的浮游期較短，
且幼生數量甚大，以適應其浮游期的高死亡率。一般是否有適宜棲息的附著基
質，應是為影響底棲生物豐度的最主要因子，部份幼生被冷卻水汲入而死亡，
對其群聚的影響不大。
2.  汲入損失對當地漁業資源之影響  
(1)  浮游植物  

調查海域全年汲入量為      15.9  ～  361.6x10  15  cells/  年，平均為      135.56x10  15  cells/  
年。此減少量對漁業的影響由生態轉換效率的轉換公式      Bn=BoxE  n  (E      為生態效率  
轉換係數，沿岸水域之值為      0.15  ，  n      為生態系的營養階層數  )  ，調查水域若以四  
個營養階層數計算時  ,  則浮游植物  (Bo)  的汲入量造成當地成魚的減少數量  (B  3)  每年  
為  (  假設浮游植物      10  5  cells=1mg      溼重  )  ，  B3=135.56x10  15  ×10  -5  cellsx10  -6      公斤  
x0.15  3  =4,575      公斤  /  年。  
(2)  浮游動物  

調查海域浮游動物每年汲入量平均為      12.18x10  4      公斤溼重  /  年。依生態轉換效  
率的轉換公式      Bn=B  1xE  n-1  ，調查水域若以四個營養階層數計算時，則浮游動物  
(B1)  的汲入量造成當地成魚  (B  3)  的減少數量每年為      B  3=12.18x10  4      公斤  /  年  
x0.15  2  =2,704      公斤  /  年。  
(3)  魚卵與仔稚魚  

調查海域全年汲入量魚卵為      7.51x10  8      個  /  年，仔稚魚為      1.15x10  8      尾  /  年。今依  
據成魚等量模式的生物生長理論做為估計時，則成魚因汲入之損失量
(Na)=NexSe+NLxSL，  (  上式中      Ne      為魚卵數目，  Se      為汲入之魚卵至成魚殘存  
率，  N  L  為汲入之仔稚魚至成魚的殘存率，而      S  L  為仔稚魚至成魚的殘存率。若以
台灣附近海域常見的日本鰶的      Se(1.21x10  -4  )  及      S  L(1.66x10  -3  )  來做為換算標準值  
時，則汲入量魚卵及仔稚魚造成的成魚損失量為      90,871      尾  +190,900      尾  =281,771  
尾  /  年，成魚重量以      0.1      公斤  /  尾計算時，則汲入量之成魚損失量為      28,177      公斤  /  
年。
(4)  總計浮游動、植物及魚卵、仔稚魚因冷卻水汲入的影響造成成魚的損失  （  底  
棲生物幼生的損失忽略不計入  ）  ，為      4,575+2,741+28,177=35,493      公斤  /  年。而上  
述成魚中若屬於經濟種類者以      60%  計算時，則可能會有      21,296      公斤  /  年的漁獲量  



受影響。
(  二  )  撞擊  

1.  撞擊損失量  
若以甲電廠及乙電廠為例，經由系統取樣的估算法，其三年調查撞擊損失

量分別為      11,642      公斤，  1,399      公斤及      10,098      公斤，平均為      7,713      公斤。若再加上  
偶發之大量撞擊量，三年分別為      25,742      公斤，  1,724      公斤及      17,863      公斤，平均為  
15,110      公斤。兩者合計成魚的損失為      22,823      公斤。此為最大可能損失量，因本  
預測方案之取水量比甲電廠及乙電廠為小，且若能採用潛式取水法，將與甲電
廠及乙電廠的表面取水有所不同，故本預測方案中之成魚因撞擊損失量理論上
應低於此值。
2.  撞擊損失對當地漁業資源的影響上述成魚中屬於經濟種類者，若以      60%  計算  
時，則可能會有      13,694      公斤  /  年的漁獲量受影響。  

(  三  )  汲入與撞擊中對當地漁業資源影響最大損失計算如下  
1.  總計浮游動、植物及魚卵、仔稚魚因冷卻水汲入的影響造成成魚的最大損失  
（底棲生物幼生的損失忽略不計入）為      35,493      公斤  /  年。撞擊損失量若以甲電  
廠及乙電廠為例，平時撞擊損失量及偶發之大量撞擊損失量，兩者合計成魚的
最大損失量為      22,823      公斤  /  年。  

2.  汲入及撞擊合計最大總損失量為      58,316      公斤  /  年。其中屬於經濟漁獲種類者若  
以      60%  計算時，則可能會有      34,990      公斤  /  年的經濟魚種的漁獲量損失。  

3.  對當地漁業之漁獲量的總合影響，成魚漁獲量因汲入及撞擊最大損失約佔附近  
海域最近三年（  86-88      年）平均漁獲量      188,005      公斤  /  年的      18.61%  。  

(  四  )  對當地漁業資源影響最小損失計算如下  ：  
汲入與撞擊中因除屬最低營養階層之類別外  ，  其餘較高營養階層之類別均可  

被其他營養類別所利用  ，  故汲入與撞擊中以：  
1.  總計浮游植物及魚卵因冷卻水汲入的影響造成成魚的最小損失為      4,575      公斤  /  年  
及      9,087      公斤  /  年，合計為      14,562      公斤  /  年。  

2.  撞擊損失量若以甲電廠及乙電廠為例，合計成魚的最大損失量為      22,823      公斤  /  
年。但因甲、乙兩電廠位處礁石區海域，其海洋生產性均高於本區的砂質海
域，若以三分之二計算，推估本案的撞擊損失量約為      15,215      公斤  /  年。  

3.  汲入及撞擊合計總損失量為      29,777      公斤  /  年。其中屬於經濟漁獲種類者若以  
60%  計算時，則可能會有      17,862      公斤  /  年。對當地漁業之漁獲量的總合影響，  
成魚漁獲量因汲入及撞擊最大損失約佔附近海域最近三年（  86-88      年）平均漁  
獲量      188,005      公斤  /  年的      9.5%  。  

二、分析當地重要生態物種受開發行為影響，間接影響其他物種群聚或魚類及漁

業資源

工業區或港埠的開發行為，常需填海造地，致使海岸棲地因挖掘、掩埋等原因遭
受破壞或消失。若該海域已知為附近魚類的重要產卵場，可能導致附近海域魚類
資源的減少；或該海域的底棲生物為附近魚類的攝食餌料，今因棲地破壞或消失
使底棲生物量減少，導致附近海域的魚類或漁業資源的減少。

【範例      3-3  】港埠開發底棲生物減少對漁業資源影響預測  
某港埠的興建，潮間帶面積      55.60   公頃  （  其中沙質      22.24   公頃，礁岩      33.36      公  
頃  ）  ，海域面積      542.4   公頃，潮間帶及海域底棲生物因港埠興建遭受掩埋，會影  
響當地海域生態。
(  一  )  潮間帶：在計畫範圍內均為沙質，底棲生物中，團沙蟹、紅扁跳蝦及日本扁  

沙蟲等為優勢種類，雖因底質的改變及被掩埋而死亡，但因沒有稀



特有種及保育類動物存在，且優勢種類及經濟貝類均為台灣西部海
域之共通種，應不致對當地生態造成重大影響。

(  二  )  海域：底棲生物中，優勢種如柳珊瑚、軟珊瑚及海綿等非造礁珊瑚類也均為  
台灣西部海域之共通種。故本計畫的施工及營運，應不致對附近海域
的底棲生物優勢種類造成滅絕之虞。

(  三  )  底棲生物損失估計  
1.  潮間帶  
調查區內的花蛤等經濟貝類，存在沙質潮間帶沿岸，在計畫區內的沙質潮間帶
面積約有      22.24   公頃，經濟貝類花蛤的平均密度含量為      0.02   粒  /  ㎡，總數量為  
4,448   粒，數量不多，故影響有限。  
底棲生物在潮間帶平均個體密度為      11.14   個體  /  ㎡，平均重量密度為      5.60g/  ㎡，  
因此底棲生物被掩埋與喪失棲地所減少數量在潮間帶的沙質與礁磐共      55.6   公頃  
為      619.4 ×10  4   個體，重量      3,113.6kg  。  

2.  海域：在計畫區面積      542.4   公頃內海域平均個體密度為      3.22   個體  /  ㎡，平均重量  
密度為      3.20g/  ㎡。應有      1,746.5 ×104   個體，重量      17,356.8  k  g  。  

3.  總計潮間帶與海域開發面積      598   公頃，底棲生物減少數量共計      2,365.9 ×104   個  
體，重量      20,470.4  k  g  。  

(  四  )  魚類及漁業資源損失估計  
底棲生物減少對漁業的影響，其中在經濟貝類花蛤的影響總數量為      4,448   粒，  
數量不多，對當地漁業的影響應屬有限。至於底棲生物被掩埋及喪失棲地，對
魚類的影響為鉺料生物的供應減少，使魚類族群量及漁業產量降低。底棲生物
減少數量在潮間帶為      619.4×10  4   個體，重量      3,113.6  k  g  。海域為      1,746.5×10  4     個  
體，重量      17,356.8  k  g  。經由當地魚類的食性調查得知，魚類餌料生物中的底棲  
生物含量佔      35.15%  ，因此底棲生物減少對當地漁業影響由生態轉換效率的轉  
換公式      B  n=Bo*E  n     推算  （  E   為生態效率轉換係數，沿岸水域之值一般為      0.15  ）  ，  
因此往上一級的食物階層所減少數量  (B  1)  為      3,070.6  k  g (=20,470.4  k  g ×0.15)  ，因  
此對漁業資源影響總減少數量應為      3,070.6  k  g ×35.15%=1,079.3  k  g  。  

【範例      3-3  】○○海域重金屬污染調查  
一、○○溪與○○溪河口，已遭受銅、鋅及鉛的污染，吳郭魚肝臟含銅量高達

699mg/kg  。  
二、○○沿海普受銅鋅之污染且甚受季節的變化，其中以○○○較嚴重，河川則

以○○溪最嚴重，水中銅濃度曾高達      3,300μg/L  ，○○溪次之。水中與底泥  
的重金屬含量特別是銅與鋅約略有正相關的關係存在。

三、牡蠣的重金屬含量以○○為最多，在      1999   年      2   月與      5   月都已達綠牡蠣程  
度，其含銅量為第一季      582 mg/kg  ，第三季大增為      789 mg/kg  。  

參、海洋生態影響預測

一、預測原則
（一）生態評估須根據開發行為內容及蒐集到的生態背景資料，依據學理預測開

發行為可能造成的生態影響。包括棲地的改變程度、影響範圍大小、影響
期間（施工階段或營運階段）、影響程度（棲地環境與物種）、可回復
性、直接的影響（例如棲地或物種的消失），間接的誘發、或繼發的影響
（例如失去覓食場所或產卵場所）。

（二）潛在影響，包括長期曝露的影響（如生物體內重金屬的長期累積性造成的
危害），與其他開發行為的協同作用（如兩個以上開發行為產生的加成效



應）等，均須列明。須清楚說明選用方法的適當性，作出審慎及有理論依
據的預測，並儘可能以核對表（描述式、按大小排列等）、矩陣、網絡、
生態特徵測繪等方式呈現。

（三）開發行為所處基地與影響範圍內之棲地環境與物種的影響程度，均須列
出。尤其是影響程度較高者，如生態環境或棲地屬於原生狀態、生態環境
可再複製性低、生態環境或棲地的一致性高、棲地內的保育類物種或特稀
有物種多、生物群聚的物種多樣性高、重要生態物種的產卵埸、繁殖場或
孵育場等。

（四）單一生物指標常無法代表整個生態系統之狀況，若以生物指標作為預測之
基準，應同時考量不同之生物指標。

（五）漁業資源影響預測原則
開發行為所處基地與影響範圍內之漁業資源及淺海養殖的影響預測，可分直接
影響與間接影響兩方面：直接影響包括作業漁場或養殖漁場的消失（影響為永
久性、長期性或不可回復性）、漁業型態的被迫改變、捕撈作業被干擾、捕撈
或養殖物種生存的危害等；間接影響包括作業漁場的改變、產卵場、哺育場或
攝餌場的消失或改變、經濟漁獲物種的改變（高經濟價值漁獲物種消失或減
少，被低經濟價值漁獲物種取代）、作業漁船需繞道避開致增加航程等。前述
各種漁業資源影響預測，應儘可能予以量化，呈現出對當地或附近漁業資源影
響程度，例如對當地或附近漁業資源影響比率或比重、漁業生產量值或捕獲量
值的影響比率或比重等。

二、預測方法
（一）邏輯性（定性式）預測
邏輯性預測是污染生態預測的主要方法，它是依據取得的各項數據、資料

及資訊，輔以一些簡單的數學方法，分析經濟、社會與生態環境品質間的關連
性，判斷生態環境品質的變化和發展趨勢。它的特點是簡便易行，但其精確性
取決於預測者的經驗和資料的豐富程度。此外，本方式定量化程度較低。邏輯
性預測通常可分為下列幾種方式：
1.依據預測的目的要求，經由調查研究蒐集到的數據，結合以往的經驗案例，研
判環境變動的方向和趨勢。

2.利用各指標之間的相關性，進行預測。
3.經由數種領域專家的集體智慧和經驗，參考以往案例與文獻，研判影響預測。
（二）生物準則比對預測

生物準則 (Biological criteria)的比對，可作為海域環境中對生物完整性
(Biological integrity)預測及評估之基準。實際應用時，可選定附近一處或多處環
境特性類似、且未受干擾海域之生物測值或指標值（例如底棲生物的個體密
度、種類數或歧異指數值等可量化之數據）為基礎，並依據海域水體分類標準
與用途訂定不同的測值準則。海洋生物的生態品質好壞或變化程度，可藉由與
此準則之比對結果，進行影響預測分析，並可作為影響減輕對策規劃之參考。
此項生物準則比對，較適用於底棲動物的測值。圖      3-1      為海岸地區生物比對準則  
應用之示意圖；表      3-1      及表      3-2      所示為準則建立及比對方式之範例，圖      3-2      則顯  
示準則比對的結果範例。



圖      3-1      海岸地區之生物準則示意圖  

註：有斜線方格表示適當之生物準則範圍，無斜線方格表示實測範圍
資料來源：  U.S. EPA (2000). Estuarine and Coastal Marine Waters:Bioassessment  

and Biocriteria Technical Guidance.EPA-822-B-00-024. p.40-51.

【範例      3-4  】利用亞特蘭大海灣  (Mid-Atlantic Bight)  兩條污水海放管（於  
OceanCity      及      Bethany Beach      兩處）之底棲生物調查數據，建立該海域生物準  
則，並評估海放管之環境影響。其研究方式及結果簡述如下：
1.  依照該處海域調查資料，選定三處  (  即測站      A, E, I)  未受污染、水質條件一致，  
且與兩放流管約等距之海域，定為對照海域  (Reference sites)  。  

2.  以四分位統計  (Inter-quartile)  方式，定出各對照海域之總個體數、總類別數、辛  
浦森優勢度指數、桑農韋納多樣性指數、馬格列夫豐度指數之測值範圍，再
取      A, E, I   三測站測值範圍之算術平均數，作為該處海域之生物準則  (Bocriteria)  
範圍  (  如表      3-1)  。  

3.  將      Ocean City   及      Bethany Beach   兩處海放管海域之現場測值以同樣統計方式，  
定出其測值範圍，並與所建立之生物準則範圍比對，以評估海放管對生物環
境之影響  (  如表      3-2   及圖      3-2)  。  

4.  由比對結果發現，除      Bethany Beach   海放管海域之總類別數外，其他所有指數  
均超出生物準則範圍，尤其是      Ocean City   海放管海域之總個體數更超出生物  
準則之      3   倍，且以多毛類  (Polychaete)  佔絕對優勢。這種狀況，明確顯示該海  
域生態環境已受排放污水之污染，為維護生物完整性建議應採取適當之影響
減輕因應對策。



表      3-1   利用四分位距範圍  (Inter-quartile range)  計分法所建立三處參考範例  

資料來源：   U.S. EPA (2000). Estuarine and Coastal Marine Waters: Bioassessment  
and Biocriteria Technical Guidance. EPA-822-B-00-024. p.40-51.

表      3-2 Bethany Beach   及      Ocean City   海放管之四分位距範圍  (Inter-quartile range)  數  
值與生物準則  (  即上表之平均數值  )  之比較  (  範例  )  

資料來源：   U.S. EPA (2000). Estuarine and Coastal Marine Waters: Bioassessment  
and Biocriteria Technical Guidance. EPA-822-B-00-024. p.40-51.

圖      3-2   污水放流管生物準則比對   (  範例  )  
資料來源  : (  整理自表      2-1   及表      2-2)  



（註：  C,G   為放流管海域測站；  A, E, I   為附近未受污染海域測站）  

【範例      3-5  】   ECOPATH   生態模式進行生態系長期影響分析及動態模擬預測  
○○湖的各生物類別的生物量如下表      3-3   所顯示，以大型藻類及養殖的牡蠣為最  
主要，其他非生物類別則利用      ECOPATH   生態模式進行各類別間  (  編號      1  ～  14)  的  
生態衝擊程度及漁業衝擊程度分析  (  編號      15)  如圖      3-3      顯示出大型藻類對草食性魚  
類的正面生態衝擊最為顯著，此意味著潟湖內的大型藻類生物量多寡，必將會
直接影響到潟湖內的草食性魚類的生物量；牡蠣  (  編號      8)  的存在對於潟湖內的植  
物性浮游生物  (  編號      1)  與動物性浮游生物  (  編號      3)  具有較為顯著的負面衝擊效應；  
而潟湖內漁業的存在，對潟湖的雜食性魚類、底食性魚類、中型魚類以及大型
魚類  (  編號      10~13)  等族群生存均會產生較為顯著的負面壓力。  

表      3-3   七股潟湖的各生物類別的生物量  



圖      3-3   ○○  湖海洋生物各類別間利用      ECOPATH   生態模式進行影響動態分析模擬  
預測



三、影響預測摘要

海域生態影響預測應摘要說明，並得檢附表 3-4 範例所示之表列方式表示。
表 3-4  港埠（含工業區）開發對附近海域生態影響預測摘要說明（範例）

四、海洋生態影響綜合評估

分析開發案對海域生態之水質因子（包括水溫、鹽度、溶氧、酸鹼度、透
明度、營養鹽等）、底質因子（包括粒徑分析、總有機碳含量、沉積物污染物
含量等），與海域植物、動物及漁業資源等生物因子在施工及營運期間的變動
與影響情形，得視對生態影響的重要性予以適當的權數加以量化，進行施工及
營運期間綜合評估分析，並得檢附表 3-5所示方式表列分析結果（參見表 3-6 範
例）。



表 3-5  施工期間（或營運期間）生態變動與影響程度綜合評估

註 1：單項分數為權數×級數。
註 2：總分為 100； 85~100 者為無影響或影響甚微、 70~85 者為輕度影

響、55~70者為中度影響、＜55者為嚴重影響。
註 3：總分 60 以下必須提出明確可行的減輕對策。
註 4：權數可視開發個案情形予以調整，或採用更客觀的評斷方法加以訂定，並
註明調整理由。



表 3-6施工期間（或營運期間）的變動與影響程度綜合評估（範例）

註      1  ：單項分數為權數  ×  級數。  
註      2  ：總分為      100  ；  85~100      者為無影響或影響甚微、  70~85      者為輕度影  

響、  55~70      者為中度影響、＜  55      者為嚴重影響。  
註      3  ：總分      60      以下必須提出明確可行的減輕對策。  
註      4  ：權數可視開發個案情形予以調整，或採用更客觀的評斷方法加以訂定，並  
註明調整理由。



第四點附件四（修正後）
附件四、海洋生態影響減輕對策、生態補償及替代方案

經由評估後發現開發行為可能對環境有影響，則應釐清可能的因子，據此
研擬降低影響之減輕對策、生態補償或替代方案，其做法可能因為生態系類型
和國內外之發展而異，建議應參考海洋保育法之要求和國際間之最新發展。特
別是各方倡議的      OECMs(Other Effective area-based Conservation Measures  ，一般  
翻譯為有效保育措施區域或有效保護生態的其他場域  )  概念，值得開發單位思考  
並採用。基本上，建議開發單位應該將開發區視作是可以進行生態保育的場
所，認養其環境，善盡企業社會責任，以更多環境減輕作為和保育作為來保育
開發區域的生物多樣性狀態，使其維持一個穩定甚至是良好品質的生態狀態。

建議考量下列原則，包括採行減輕對策、實施生態補償與考慮替代方案：

一、減輕對策

（一）採取適當可行的措施，以儘量減少無可避免的生態影響。可行的考量至
少包括：將重要的物種移棲、將工程限於某一特定時段、季節或地區進行、受
干擾地區的盡量修復等。

在海洋生態議題的減輕對策，至少包括：
1.採用低噪音或低振動的施工機具，以達降低噪音與振動，減少對動物（如鯨
豚、海龜、魚類…）活動的干擾。

2.選用適當的抽沙機具，抽沙作業時可降低水中懸浮物，填土時，設置泥沙沈澱
池，減少懸浮物的排出量。

3.若影響程度達到或超過原預期之最大容許值時，應採取短暫停工，減少更進一
步的衝擊。

4.海域施工儘可能避開漁撈作業之盛漁期或魚類之產卵期，減輕對漁業經營及保
育類海洋生物的衝擊。

5.  在特定動物活躍之高峰期，如候鳥季節，降低或停止施工之狀態，避免不必要  
之影響。

6.  在一些重要的生態系內，降低干擾程度，並執行必要的保育作為。  
7.  許多生態系，如紅樹林、海草床，具有碳匯之價值，應減少不必要之破壞。  
（二）重要物種及棲地的喪失，可藉其他地方（工程場地內或工程場地外）提

供相同或近似物種及棲地的方法予以彌補，或考慮採取物種及棲地的適當保護
措施，提高或增加物種及棲地的豐富度。如下列所示：
1.人工魚礁（或類似之結構）的投放，提供魚類的棲息處所，增加生態系生產
力  ，並  增加魚源。

2.  可以考慮許多機構常用之魚苗或種苗的放流，不過，有鑑於這種方式仍有爭  
議，建議必須有適當之事先評估，並應有合理之成效評估機制，以驗證其效
能。

3.  以      OECMs      的理念，將開發區認為是海洋的有效保育措施區域，致力於生態之  
維護，以提高物種的豐富度。已有一些研究顯示，離岸風場的基礎設施有類
似      OECMs      的效益，對於海洋生物的多樣性和魚類資源有正面的助益，也應注  
意開發行為可能的  負面影響（如噪音影響魚類和鯨豚），建議開發單位可以  
落實海洋生態資源之管理，以      OECMs      的態度，管理海域，並以生態監測資料  
來驗證成效，或進行必要的改善作為。

4.  藉由滾動式之監測資料檢討，若發現有生態資源下降的情形，主動提出改善措  
施。

5.  進行生態  補償及回饋措施。



二、生態補償

若已預知開發行為可能對海洋生態造成明顯的衝擊，若減輕衝擊對策並無
法完全消除這些衝擊，則應考慮實施生態補償作為，以減輕開發行為所帶來的
潛在影響，許多的研究顯示，生態衝擊可以透過一些棲地補償的創新作為來降
低其影響，甚至達到生態增益的效能。

生態補償  的內容可依開發行為的特性和海洋生態系的特徵，而有不同的選  
擇和做法，建議開發單位在進行環評作業時，廣泛蒐集海洋生態之特色，針對
開發行為的課題，進行適當的衝擊評估，釐清各項潛在議題後，透過迴避、減
輕衝擊對策進行改善，若仍有顯著影響時，應再提出適當可行的生態補償作
為。
所執行之生態補償作為應同時提出監測計畫，藉由監測資料之回饋了解此

作為的效益，若有負面之情形，  ，也應適時檢討，並即時進行改善  。  

三、替代方案

以更改開發場地、變更設計、改進施工或建造方法、路線、規劃設計、工
程計劃等方式，或採用合適的替代方案，儘可能避免對海洋生態造成潛在的影
響。

修正說明：

一、為確保海洋生態影響評估更全面地考量減輕衝擊策略及替代方案，爰調整前言

之內容。

二、為提供更具體且多元之減輕衝擊對策，爰調整項下「一、減輕對策」之內容。

三、為明確生態補償實施原則及目標，爰調整項下「二、生態補償」之內容。

四、酌修「三、替代方案」之文字。



第四點附件四（修正前）
附件四、海洋生態影響減輕對策及替代方案

海洋生態影響之減輕對策及替代方案，將下列原則納入考量：

一、減輕對策

(一)採取適當可行的措施，以儘量減少無可避免的生態影響。如將重要的物種移
棲、將工程限於某一特定時段、季節或地區進行、受干擾地區的盡量修復
等。例如下列減輕對策所示：

1.採用低噪音或低振動的施工機具，以達降低噪音與減低振動，減少對生物正
常生態習性活動的干擾。

2.選用適當的抽沙機具，抽沙作業時可降低水中懸浮物，填土時，設置泥沙沈
澱池，減少懸浮物的排出量。

3.若影響程度達到或超過原預期之最大容許值時，應採取短暫停工，減少更進
一步的衝擊。

4.海域施工儘可能避開漁撈作業之盛漁期或魚類之產卵期，減輕對漁業經營及
保育類海洋生物的衝擊。

(二)重要物種及棲地的喪失，可藉其他地方（工程場地內或工程場地外）提供相
同或近似物種及棲地的方法予以彌補，或考慮採取物種及棲地的適當保護
措施，提高或增加物種及棲地的豐富度。如下列所示：

1.人工魚礁的投放，增加魚類的棲息處所，以增加生物生產及增加魚源。
2.魚苗或種苗的放流，增加魚源。
3.  劃設及認養海洋保護區，以提高物種的豐富度。  
4.補償及回饋措施。

二、替代方案

以更改工程場地、變更設計、改進施工或建造方法、路線、規劃設計、工程計
劃等方式，或採用合適的替代方案，儘可能避免潛在的海洋生態影響。



第四點附件五（修正後）
附件五、海洋生態監測計畫

海洋生態監測計畫之研擬及執行，應參照下列原則辦理：
一、應按開發行為施工及營運兩階段，分別研擬適當之監測計畫。
二、監測之測站應區分衝擊區及對照區，其位置在施工及營運階段應維持一
致，且其數量應足夠，以利資料後續之運算需求。衝擊區的位置影以能夠
反應開發行為之潛在影響範圍為選擇依據，例如在沿岸開發之商港而言，
可能對於鄰近地區產生突堤效應或對於河口區的生態造成影響，設計生態
類的環境監測計畫時，應納入考量。

三、監測計畫內容應包括監測頻率與時間、監測範圍、測站配置（含座標位
置）、監測類別與項目、取樣及分析方法、品管（品保）規劃、評估結果
檢討分析等項目。

四、監測頻率與期間，應視開發行為特性、影響程度及規模而訂定。
五、監測計畫之取樣及分析方法、品管（品保）規劃（含精確度、單位等）應

與背景調查所採用者一致。
六、監測類別及項目應儘量選擇與比對分析有關者，除特殊需要外，監測項目

以不超過背景調查之項目為原則。
七、監測計畫之測站位置及配置，應儘可能與背景調查（即環評報告書時期）

之測站位置一致，以便於比較。
八、監測計畫所採用之統計方式、生態指標、預測模式等，除特殊需求要外，

應儘量與環評階段所採用者一致。後續若有增加，請敘明理由。
九、監測計畫之成果應進行適時（如每二年一次）的檢討（即適應性經營管

理，或稱滾動式檢討），若發現生態品質有負面之情形，應釐清其原因，
並作適當的改善。若有正面效益，亦應公告讓各界了解。

十、環評時期的資料和各期監測之資料，應參考附件六之格式建立資料庫，除
了進行必要之比較、趨勢分析之外，也應上傳到環境部之原始資料數位倉
儲系統。

十一、生態資料應加強數值分析和趨勢分析。

修正說明：

一、為確保海洋生態監測計畫研擬及執行，更具體考量實務需求，爰增訂監測測站

應區分衝擊區及對照區。

二、為使監測計畫內容更完善，爰調整增訂監測計畫內容應包括監測頻率及時間、

監測範圍、測站配置（含座標位置）、監測類別及項目、取樣及分析方法、品

管（品保）規劃、評估結果檢討分析等項目。

三、為確保監測成果有效性及資料庫之建立，爰新增有關監測成果之內容。



第四點附件五（修正前）
附件五、海洋生態監測計畫

監測計畫之研擬，應參照下列原則辦理：
一、應按開發行為施工及營運兩階段，分別研擬適當之監測計畫。
二、監測計畫內容應包括監測頻率與時間、監測範圍、測站配置、監測類別

與項目、取樣及分析方法、品管/品保規劃、評估結果檢討分析、監測費用
概估等項目。

三、監測頻率與期間，應視開發行為特性及規模而訂定。
四、監測計畫之取樣及分析方法、品管/品保規劃（含精確度、單位等）應與

背景調查所採用者一致。
五、監測類別及項目應儘量選擇與比對分析有關者，除特殊需要外，監測項

目以不超過背景調查之項目為原則。
六、監測計畫之測站位置及配置應儘可能與背景調查之測站位置一致，以便

於比較。
七、監測計畫所採用之統計方式、生態指標、預測模式等，除特殊需求要
外，應儘量與環境評估階段所採用者一致。



第四點附件六（修正後）
附件六、海洋生態調查原始數據保存

生物分布與其他相關的資料庫是值得建置的資訊，臺灣有關生物多樣性調
查經費補助的部會或縣市政府，包括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和生物多樣性研
究所、內政部國家公園署（國家公園、濕地）、經濟部水利署、海洋委員會
（含海洋保育署），均已要求生物資料必須有空間座標之建立。過去，環評書
件的生態資料仍未有完整數位資料之建立，使生物分布資料較難彙整，也不易
與其他部會資料庫互相整合。不過，環境部（包括前身環境保護署）的「原始
數據共享倉儲系統」已建置，但各調查機構在生物資料建置的空間精細度或資
料欄位上，仍有改善之空間。

生物分布資料一旦空間化，可以充分利用，例如以 GIS 畫製生物分布地
圖、生物分布熱點圖、稀有種和保育類分布地圖、研擬保育機制…等，也可以
減少一些弊端。同時，更可以與其他單位已建立的生物分布資料整合，釐清稀
有物種的分布情形、活動特性與族群分布，更可進一步運用物種分布預測模
式，評估這些稀有物種的分布和潛在的保育方向，進而擬訂更合理的減輕衝擊
策略。

為了提升環評生態調查資料之準確性，並作為往後生物分布資料庫之建置
與生物分布之預測工作，本規定參考臺灣國土資訊系統中有關生物多樣性分布
資料之建置內容，建議環評生態調查中的每一筆生物調查資料都應記錄 GPS 座
標位置，並依標準化資料表格建置繳交。本附件要求的核心欄位符合環境部
「原始數據共享倉儲系統」的內容，也與國發會制定的「生物多樣性領域標
準」相似。
由於在海洋生態調查中仍有許多的數位資訊，如鯨豚聲音、生態照片、雷

達資料，其內容並不在本附件的建議範圍，建議資料調查者應參考相關的做法
妥善保存這些資料，以做為佐證或後續分析之用。
一、生物分布資料提交流程

環境影響評估之生物資料提交標準流程，如圖 6-1所示，調查者應依據本附
件、海洋、動物、植物生態評估技術規範，進行生態調查，並下載標準資料表
格，將調查紀錄到的生物資料建檔（檔案為 Excel 形式），繳交時，可將檔案燒
錄於光碟中，於環評書件送審時一併繳交。環評書件審查期間新增之生物調查
資料，也應依標準資料表格建置，燒錄於光碟片或儲存媒體中，與環評書件定
稿本一併繳交。當然，前述之資料亦可直接上傳到「原始數據共享倉儲系
統」。
另外，開發過程中的生態監測調查也應依據本指引執行，記錄到的動、植

物資料也應依標準資料表格建檔，並燒錄於光碟片中，與環境調查或監測報告
一併繳交，或直接上傳到「原始數據共享倉儲系統」。



圖 6-1、環境影響評估生物分布資料提交流程

二、標準化資料表格
為了彙整環境影響評估之生態調查資料，必須將各環評計畫之生態調查所

得資料以相同欄位規則輸入至資料庫當中，建議以兩個層級的標準化表格，來
彙整環評書件和生物分布資料，包括：環評書件（表 6-1）以及生物調查資料
（表 6-2）兩項核心欄位。若有必要，亦可做適當的整合或精進，但核心欄位仍
應維持。

環評書件之核心欄位以登錄環評書件和其生態調查基本資料為主；生物調
查資料之核心欄位則是以登錄生態調查所得之每筆物種分布資料為主。兩項核
心欄位之間，將以環評案號或環評書件名稱作為連結，屆時資料庫當中，在查
詢各物種分布資料的同時，將可同時得知該計畫與樣區的相關資訊。以下將針
對各核心欄位的細項逐一說明，開發單位得依據各自的需求增加資料欄位。

本附件所提之資料建置僅針對生物分布資料，但在蝙蝠的音頻、鳥類雷達
調查、照片、影片、航拍或其他的數位資訊，其詮釋資料的欄位格式，請參考
國內外各相關機關的建議內容。此外，海洋生態之資料，亦應考量調查時可能
涉及的三度空間，例如進行生物拖網或採水作業，建議應建立資料之深度資
訊。

表 6-1、環評書件-核心欄位

核心欄位 內容定義和資料屬性

環評案號 環評書件查詢系統中對應之案號，若無案號，則請空白

環評書件名稱 環評書件之名稱

年度 環評書件出版之西元年份，例如：2014

生態調查單位 進行生態調查之單位名稱

研究者 主要研究或調查者姓名



調查範圍

描述動物調查進行之範圍（如：以開發區邊界向外延伸五百公

尺），並標明該地區之縣市/鄉鎮/村名或地名（如：南投縣/信義

鄉/觀高）

表 6-2、生物調查資料-核心欄位

核心欄位 內容定義和資料屬性 範例

環評書件之案號

或名稱

環評書件查詢系統中對應之案號，若查詢

不到案號，則填入環評書件名稱
1090811A

動、植物出現之

X 座標

用以表示該個體出現的座標位置，如為本

島區域的樣點則填寫臺灣二度分帶系統

TWD97 之 E 座標資料，共有六碼。若為外

島區域或離岸風力發電開發計畫，不適用

於本島 TWD97 系統之區域，建議以經緯度

的 WGS84 的數值來記錄，單位以「度」表

示，並記錄到小數點四位或以下，若為

「分」或「秒」單位者，請自行轉換回

「度」

310086；120.083188

動、植物出現之

Y 座標

用以表示該個體出現的座標位置，如為本

島區域的樣點則填寫臺灣二度分帶系統

TWD97 之 N 座標資料，共有七碼。若為外

島區域或離岸風力發電開發計畫，不適用

於本島 TWD97 系統之區域，建議以經緯度

的 WGS84 的數值來記錄，若為「分」或

「秒」單位者，請自行轉換回「度」

2652071；23.156515

座標系統
經緯度座標所依據的參考橢球體、大地基

準或空間參考系統

TWD97-TM2；

WGS84

調查日期

記錄觀察到該物種的日期，資料格式以西

元日期八位數字輸入『yyyymmdd』，若為

連續捕捉的陷阱，則以巡邏該陷阱並觀察

到該個體的日期記錄之

20210125

調查時間

進行調查的時間，資料格式為 24 小時制

hh:mm。短時間的陷阱（鳥網、蝙蝠豎琴

網），請記錄捕獲當時的時間；使用紅外

線相機調查，請記錄拍攝到物種的時間；

但若為長時間的陷阱（掉落式陷阱法、鼠

籠），則時間記錄「99:99」，且必須在調

查方法欄位中，註明陷阱放置的時段

08:00



調查地點 採集或觀測地點的明確描述 彰化外海

物種類別

該物種於生物分類階層「綱」的名稱，建

議參考臺灣物種名錄(TaiCOL)之物種名

稱。若有分類困難，應鑑定到「科」的等

級

鳥綱

鑑定層級

該物種所能鑑定到的最小分類單元，用以

了解資料品質。門、綱、目、科、屬、

種，擇一填寫。

種，原則以種為分類

標的

物種中文名稱
該物種之中文名稱，建議參考臺灣物種名

錄(TaiCOL)之物種名稱。
黑面琵鷺

物種學名

該物種之中文名稱或學名，建議參考臺灣

物種名錄(TaiCOL)之物種名稱。但若有分

類上之難度，建議鑑定到「科」或「屬」

之等級處理。學名採最簡學名，不包含命

名者和年代資訊

Platalea minor

調查方法 描述於該筆調查資料使用之調查方法。 群集計數法

數量
以數字填寫。數量不確定則可填寫「-

99999」
10

數量單位 調查所得之該物種數量的計數單位
隻(粒)/1,000m3；

尾/1,000m3

調查者 調查者之姓名全名 王小明

鑑定者 物種鑑定者之姓名 王小明

密度值 該筆資料是否為監測資料計算的密度值 否

空間精度

資料的空間精度（不凖度），例如定點調

查可能產生的誤差大小或植物調查的樣區

大小

25～50 公尺

其他 其他值得說明的事項 群聚覓食

環境現況描述 調查地點周邊環境描述 人工溝渠

調查頻率 關於該物種之調查計畫所施行的調查頻率 每季 1 次或更多

調查項目
關於該物種之調查計畫所施行的調查物種

類群
魚類

修正說明：

一、本附件新增  。

二、為提升環評生態調查資料之準確性，並促進生物分布資料庫之建立及應用，爰

新增附件六「海洋生態調查之原始數據資料保存」之內容。



第四點附件七（修正後）
附件七、離岸風力發電開發計畫生態調查

一、為協助離岸風力發電開發計畫之環境影響評估（下稱環評）審查、相關資
料建檔、監測資料分析、呈現與後續審查、監督作業，特訂定本附件。

二、本附件用詞，定義如下：
(一)環評書件：環評審查中的環境影響說明書、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初稿、環境

影響差異分析報告、環境現況差異分析及對策檢討報告、因應對策、環境影
響調查報告書及變更內容對照表等。

(二)風場：離岸風力發電開發計畫之場址，或稱為計畫基地。
(三)衝擊區：指離岸風力發電開發計畫可能造成生態影響之區位，包括風場和其

附近、輸配電線（包括海纜）路徑、升壓站與鄰近之區域。
(四)對照區：指風場開發行為之區域以外，但未受到各設施布設或營運時所影響

且生態基準（如水深）類似之區域。
(五)施工期：離岸風力發電開發計畫之工程施工期間。
(六)營運期：離岸風力發電開發計畫工程完工後進入發電之時期。
(七)除役期：風機永久停止運作後之時期。
(八)生態評估技術規範：環境部依據「環境影響評估法」及「開發行為環境影響

評估作業準則」公告之生態調查規定與評估建議，包括海洋生態評估技術規
範、動物生態評估技術規範及植物生態評估技術規範。

三、離岸風力發電開發計畫環評書件所需執行之基礎環境及生態背景調查內
容，至少包括海洋環境因子、生態因子，如：浮游動植物、底棲生物、魚
類、海洋爬蟲類、鯨豚、珊瑚、潮間帶生物、鳥類與蝙蝠、輸配線連接陸
地變電站之陸域、水域生態等。各調查方法請參考附件七之一。附件七之
一針對各類型物種提出多種之調查方法，運用時可擇適合之方法使用，並
於各調查時期使用一致性之方法和樣區執行。為了確保資料之代表性和監
測比較，針對鯨豚、海龜、鳥類等移動性之動物，可增加具有時段性之觀
測，並增加自動記錄設備，如聲學錄音器、攝影器，以強化調查時間、改
善天候條件之限制。

四、生態調查時需考量離岸風力發電開發計畫之生命週期，以吻合空間、試驗
設計與統計原則規劃，並加強各相關物種之監測，環境影響說明書之生態
監測應選擇與背景調查時相似之調查方法、位置與努力量執行，生態資料
之分析應周全、吻合統計之原理，更應釐清開發行為是否造成生態影響。
請參考附件七之二。

五、離岸風力發電之生態影響評估，應依據開發行為對生態之干擾與棲地影響
予以考量，視開發行為可能產生之污染、物理、化學性改變與對生物活動
或棲地變化等衝擊進行評估，並考量開發行為對海洋環境之影響，擬定減
輕衝擊對策及可行之生態補償措施。請參考附件七之三。

六、為了分析開發行為對海洋生態環境之影響與趨勢變化，離岸風力發電開發
計畫之生態調查與監測資料應記錄每一物種和調查點之出現座標，依環境
部「原始數據共享倉儲系統」之格式，建置數位檔，並於環評書件審查期
間上傳至該系統。資料建置建議內容，請參考附件六辦理。附件六沒有說
明者，則請依據相關之規定或建議，辦理數位資料之保存。

七、開發單位於撰寫環評書件時，可依基地所在位置，查詢國內外各單位已公
開之生態資訊數據，如國家公園生物多樣性資料庫、濕地環境資料庫、國
家 海 洋 資 料 庫 及 共 享 平 台 、 台 灣 生 物 多 樣 性 資 訊 聯



盟、eBird、GBIF、OBIS…等，作為生態之背景內容，惟其資料有效時間應
以「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之規定為基準，且應有明確之量化
與努力量資訊，若不完整，則這些資料僅可作為背景參考。

八、相關之監測調查成果應適時公布，提升生態資訊之公開透明。開發單位在
提出新的離岸風電開發案時，若已有一些過去開發案件之監測成果，建議考
慮將其監測內容扼要呈現於環說書中。

九、本附件之內容亦可適用於附件一至五。

修正說明：

一、本附件新增  。

二、為強化離岸風電環評及生態保護，新增附件七以規範生態調查、監測與評估。

調查資料須依規定格式上傳共享，以落實生態保護並提升資訊透明度。 



第四點附件七之一（修正後）
附件七之一、離岸風力發電開發計畫之生態調查方法

本附件彙整與離岸風力發電開發計畫中所可能採行之生態調查方法，包括
環境部公告之生態評估技術規範（即「海洋生態評估技術規範」、「動物生態
評估技術規範」及「植物生態評估技術規範」）、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之
「臺灣離岸風場生態調查方法指引」與國內外相關生態調查方法報告，針對離
岸風力發電開發計畫在環評審查中各項環評書件所要求的生態基準背景資料、
衝擊評估、資料庫建置和可能的監測資料分析，進行彙整，提供開發業者、環
評顧問公司及負責生態調查團隊參考利用，以期能提升環評中有關離岸風力發
電開發計畫環評書件在生態資料之完整度和審查效率，並可據此執行環境保護
和監測計畫，達到整體海域環境保護之目的。

本附件方法係依據離岸風力發電開發計畫所涉及之區位加以考量，因此包
括海洋生態系、潮間帶生態系與陸域生態系等類型，因所涵蓋之生物類型與種
類眾多，考量臺灣海洋及陸域之生態特色、開發行為已知的受影響生物，以及
國內生物分類狀態、生物和生物群集指標、生態資料採集的難易程度與既有生
態評估技術規範之內容，選定海洋生態系的魚類、底棲生物、海洋哺乳類、海
洋爬蟲類、珊瑚類與鳥類、陸域生態系之植物及動物、浮游動植物，以及潮間
帶生態系的鳥類和底棲生物、浮游動植物。

本附件之內容為環評審查之最低標準，開發單位在執行調查時，應考慮開
發區域的生態特色和狀態，加強調查各項調查作業，以免因環評書件中之生態
資料不足，而造成環評審查期間的延宕。此外，許多海域的風場有緊鄰之現
象，評估時應加強累積性之正、負面影響探討。

海洋區域之季節區分，建議參照本技術規範，春季為三至五月、夏季為六
至八月、秋季為九至十一月、冬季為十二月至翌年二月。調查時，不應以相隔
太近之月份作為兩季之調查資料，為避免爭議，也考量到氣候條件的限制，建
議相鄰兩季之間隔約在四十五日之間距，如有不得已之理由時，得說明之。冬
季常因為海象不佳，可能有無法或不易出海調查之情形，建議於撰寫相關監測
計畫時應納入考量。部分位置之調查時間應以出現於該區域之重要物種為依
據，例如：海洋性鳥類之調查應注重其遷移性，春、秋季調查最為重要，海岸
區鳥類則更應包括冬季；部分海洋爬蟲類（如綠蠵龜）之遷移季節亦是調查重
點，應一併納入考量。目前離岸風場均位於臺灣的西海岸海域，因為岩礁較
少，加上漂砂和沉積物偏多，珊瑚分布較少，但是部分區域仍有一些值得注意
之珊瑚出現，調查時，仍應注意並呈現於環評書件中。

目前國際間已有一些正在發展中之新方法若能得到物種之數量及分布資
料，亦可採用。

生態調查依據離岸風力發電開發計畫之風場、鋪設海纜與其他相關之開發
內容，應有一定之範圍，為了釐清開發行為之可能影響，建議應依據所在開發
行為和風場環境之生態特性，建立衝擊區及對照區，並於區域內選擇足夠數量
且具有代表性之樣點或樣線，執行調查作業。相關試驗設計考量請參考附件七
之二。

生態調查資料之呈現及影響評估，應依據調查成果，以科學標準方式展現
於環評書件內。生態調查資料之分析，以及開發行為造成之生態衝擊評估，建
議參考附件七之二及附件七之三。
選擇調查方法時，應以能呈現較精確座標資訊之方法執行，且於環境影響

說明書之審查階段、施工前、施工期間及營運期間儘量採用同一種方法、相似



之努力量及類似之地點執行。生物資源調查強調調查工作必須建置以空間資訊
為基礎之資料檔案，國家發展委員會於西元 2021 年制定「生物多樣性領域標
準」，採用國際間通用建議，以及國內相關機關的資料庫，如環境部的原始數
據共享倉儲系統、內政部的國家公園生物多樣性資料庫、濕地環境資料庫、海
洋委員會的國家海洋資料庫及共享平台、eBird…等，作為日後生態資料評審、
驗證、分析、監測比較之基礎，環境部之「原始數據共享倉儲系統」 (https://
rdsw.epa.gov.tw/rdswnew/)亦有規定。相關資料記錄標準及數位資料之建置，請
參考附件六。此外，建議調查單位儘量提供各類型之數位檔案，以利後續查核
或比對。

以下分別介紹各類型生物之調查方法。

一、海域環境因子

(一)調查方式
1. 調查或監測範圍建議涵蓋風場最外側風機基樁向外延伸至少一公里之船隻
可安全航行範圍。

2. 應依據監測範圍大小、水深、海域底質、粒徑大小特性等規劃測站之位置
及數量，位置可與浮游動、植物測站相同。

3. 調查項目參照現行之「海洋生態評估技術規範」辦理，至少應包含：
(1)海域水質：水溫、鹽度、pH、溶氧量、無機營養鹽濃度、懸浮固體物、透明
度、生化需氧量(BOD)、葉綠素 a、測定生物体（如魚肉、海魚肉等）重金屬
的銅、鋅、鎘濃度等。

(2)海域底質：底泥粒徑分析和總有機質含量。應考量沙灘及不同水深海床漂沙
底質粒徑調查，分析底質粒徑分析和總有機質含量，另建議於港區範圍，重
金屬含量應納入評估。評估漂砂活動及海床地形變遷之趨勢。

(3)沙波移動：建議評估納入調查。
(二)調查頻率
每年四季應於衝擊區和對照區之各測站（建議至少二站）進行至少每季一

次採樣。沙波移動則以至少每二年進行一次為原則。

二、陸域植物生態和動物生態

陸域植物生態及動物生態之調查，請參考現行之「植物生態評估技術規
範」及「動物生態評估技術規範」辦理。
稀有植物之認定，除依植物生態評估技術規範之標準外，請參考農業部生

物多樣性研究所（原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出版之臺灣維管束植物紅皮書；
稀有動物之認定，除相關政府機關公告之保育類外，亦請參考農業部生物多樣
性研究所出版之動物紅皮書名錄。

各項調查請依據各類型物種之出沒時間或季節，選定合理之頻率及範圍。
以蝙蝠為例，目前已知三月至十月為蝙蝠活躍時期，調查時間應兼顧，勿僅以
每季調查為規劃方式。海岸鳥類之情形亦同。此外，採用紅外線自動相機調查
已是基本要求，調查時也須採用。

海纜上岸後可能有經過防風林，有鑑於這些區域對於海岸地區生態和對居
民的重要性，建議應有綠覆狀態圖、自然度變化圖來呈現，並說明其演替（或
稱消長）之狀態，同時也建議開發行為應盡可能減少破壞這些防風林。相關之
內容請參考植物生態評估技術規範。

三、浮游動、植物（包含葉綠素 a和基礎生產力）

(一)調查方式
可參考本部國家環境研究院之浮游動物檢測方法(NIEA E701.20C)和水中浮

游植物採樣方法－採水法(NIEA E505.50C)。水中葉綠素 a檢測方法有兩個版



本，NIEA E507.04B和NIEA E509.02C，兩者均可，呈現時應說明採用之方法。
有網站提到可以利用葉綠素 a 之數值推估基礎生產力，但細究該網站之說

明，其實完全沒有提到如何推估。因此，不能採用。
(二)調查頻率
每年四季應於各測站進行至少每季一次調查。

四、陸域、海岸與海洋性鳥類

陸域性鳥類之調查，依據現行之「動物生態評估技術規範」辦理。和海洋
性鳥類請參考以下之說明。稀有鳥類之認定，除參照海洋委員會及農業部分別
依「海洋保育法」和「野生動物保育法」公告之保育類名錄外，亦請參考鳥類
紅皮書名錄。評估時，應釐清撞擊風險。

調查樣區應區分衝擊區和對照區。
(一)調查方式

海洋性鳥類

1.船隻穿越線調查
(1)監測範圍建議以至少涵蓋風場最外側風機基樁向外延伸至少一公里之船隻可
安全航行範圍。

(2)船隻穿越線以 Z型或弓形路線設置，穿越線儘量垂直或平行於海岸線，且每
條路線間距至少一公里以上，穿越線面積（面積計算方式為計算穿越線兩側
各三百公尺之帶狀區域涵蓋範圍總面積）應占監測範圍百分之十以上。為了
能有效偵測到海洋鳥類，調查時船隻速度應維持十節以下進行，建議以六至
十節為佳。

(3)目視調查應配合雷達之偵測，盡可能釐清鳥隻的種類、數量、飛行高度…等
重要參數。

(4)大陸棚屬於開闊之海域環境，調查建議使用船舶活動之不定寬度穿越線法，
以八倍至十倍雙筒望遠鏡觀察，並搭配具三百公厘以上長焦段望遠鏡頭之數
位相機，拍攝出現鳥類。若調查遷移性之鳥類，可使船舶停俥漂流，並以不
定半徑定點計數法進行調查。

(5)船舶活動之穿越線法，應於日間能見度良好時進行，可安排多位觀察員進行
調查，觀察人員之視野需能涵蓋船隻前方、左側、右側，並定時彼此輪替換
位。

(6)船隻停泊時之定點計數法，應於日間能見度良好時進行，可安排多位觀察員
進行調查，觀察人員之視野需能涵蓋船隻前方、左側、右側與後方，並定時
彼此輪替換位。

(7)調查應記錄可察覺到所有鳥類之種類、數量、距穿越線／定點之距離、方
位、飛行高度、飛行方向與行為等，勿僅記錄一定距離內之鳥隻。

(8)穿越線調查應逢機並平均分配各趟次之船行方向為順行或逆行，以降低不同
調查時間造成之誤差。

2. 海上鳥類雷達和其他儀器調查
(1)監測範圍需涵蓋風場最外側風機基樁向外延伸至少一公里之船隻可安全航行
範圍。

(2)各式儀器之架設應依據監測範圍大小、海洋環境特性，選擇布放儀器數量及
位置，並有效涵蓋風場之監測範圍。同時，亦應注意各類型雷達偵測鳥隻／
種之有效性。

(3)鳥類雷達包含水平雷達、垂直雷達，其他儀器則包含熱成像儀、錄音機與攝



影機等。營運階段於海上固定式平台或船舶進行，請依據各海洋環境狀態，
選擇偵測度最佳、最合適之儀器執行。

(4)一個調查日原則上定義為連續二十四小時，若因海況問題導致無法連續定錨
二十四小時，可分兩次完成，惟時間仍需涵蓋完整日夜。日間雷達調查，建
議能配合目視調查進行。

(5)垂直雷達的掃描範圍建議設定為一千公尺；水平雷達的掃描總範圍應完整涵
蓋與船隻穿越線調查相同之監測範圍，惟各次調查之掃描範圍設定不應超過
十六公里，風場面積過大時，應分次執行調查。

(6)以 X波段（亦可為 S波段或其他）之水平及垂直雷達連續二十四小時不間斷
掃描該海域，以偵測鳥類之飛行軌跡、速度與高度。

(7)於可視範圍內之雷達軌跡，應搭配定點調查，儘可能以目擊方式確認是否為
鳥類及其種類。
3.衛星繫放歷史資料和氣象雷達監測

(1)利用衛星追蹤及氣象雷達監測鳥類之衛星發報器追蹤與繫放之歷史或現況調
查，以關注鳥種（如：黑面琵鷺、灰面鵟鷹、赤腹鷹…）為主，目的在了解
其遷徙路徑、遷徙時間與飛行高度等資訊。

(2)成群活動之鳥類，以氣象雷達資料輔助監測其遷徙路徑和時間，並建立雷達
軌跡資訊，飛行之高度若能建立，自是最佳。資料蒐集後，可分析其年間變
化（如軌跡、數量…）之可能性，特別是在營運期間。由於臺灣能夠利用的
氣象雷達並不多，且涵蓋度有其限制，使用氣象雷達資料輔助監測猛禽之遷
徙路徑，並非絕對必要，但仍應採用各種已知的資料（如相關已發表之文
獻），釐清開發風場內是否有遷移性猛禽通過。

海岸鳥類調查

1. 監測範圍於海纜上岸段、陸域配電系統衝擊區及對照區之陸域、潮間帶，
並選擇適合全年調查且環境安全之地點作為觀察點。若開發區域內有濕地
存在，建議加強調查作業。

2. 調查可以全域計數法、群集計數法、棲所計數法…進行，並記錄種類、數
量，每個計數區塊距離觀察點不超過一百五十公尺。

3. 調查時間選擇適當日期中滿潮前後四個小時內完成。
（二）調查頻率

海洋鳥類每年至少應進行十日次調查，即春、夏、秋各季均至少季三日
次，冬季則為一日次，並依實際需求增加調查日次，建議每月調查一次較佳。

海岸鳥類每年至少應進行十二日次調查，即春、夏、秋、冬各季均至少季
三日次，建議每月調查一次較佳，並依實際需求增加調查日次，特別是在候鳥
出現頻繁的春、秋和冬季。

五、潮間帶生物

(一)調查方式
1. 底棲大型無脊椎動物（移動性較佳者，如：蝦、蟹類）

(1)監測範圍至少涵蓋海纜上岸段潮間帶，並區分衝擊區和對照區。
(2)以測線沿線調查法進行調查，於上潮帶至下潮帶間設置一條固定長度的測
線，再以測線左、右兩旁各一公尺內為範圍，記錄其範圍內活動之生物種
類、數量與其覆蓋面積。以拍照或攝影記錄方式，再進行種類判讀及計算其
覆蓋面積或群體數量。
2. 底棲大型無脊椎動物（緩慢移動者，如：螺、貝類與底內生物）

(1)監測範圍至少涵蓋海纜上岸段潮間帶衝擊區及對照區。



(2)以定框法進行調查，於上潮帶至下潮帶位置拉一固定長度之測線，以測線
左、右兩旁放置固定數量之 1 公尺 x l 公尺之採樣框（採樣面積可依現地環境
狀況進行調整），直接記錄樣框內之生物種類、數量與其覆蓋面積，並以拍
照或攝影記錄方式，再進行種類判讀及計算其覆蓋面積或群體數量。

(3)若為軟底質潮間帶，底內生物則搭配鏟具往下挖掘十公分進行採集。捕獲之
物種均馬上鑑種、計數後放回，若無法馬上進行鑑定者，則於拍照記錄特徵
後再進行鑑定。

(二)調查頻率
每季至少進行一次。

六、海洋哺乳類

主要包括鯨豚及蝙蝠兩大類別，以下調查方法中，第一至四項為鯨豚（均
應執行），第五項為蝙蝠之調查方法。各項之調查樣區應區分衝擊區和對照
區。
(一)調查方法

1. 海上目視觀測調查

（1） 調查範圍需包含衝擊區與向外擴張至少一公里之船隻可安全航行範圍
（可視為對照區，但此區位亦可考慮擴大）。此外，也應納入海纜鋪設
工程、施工運維船隻於風場周圍例行性航行之範圍，並依據目標物種之
分布與棲地利用等因素，增加外擴範圍之可能。

（2） 無論是衝擊區或對照區，需以船隻目視觀察（或以飛行器輔助）執行監
測，調查範圍中每組穿越線之可觀測範圍（穿越線兩側各約一千公尺範
圍）應至少占調查範圍百分之十以上，所有不重複之可觀測範圍應占調
查範圍百分之九十以上。視調查範圍狀況，採用傳統穿越線、Z 字形穿越
線調查法或更理想之代表性調查方法執行。鯨豚調查時，其船隻速度應
維持在五至十節進行。

但若合併海洋爬蟲類之調查，則應將最低時速定為五節。由於海洋哺乳
類和海洋爬蟲類的調查方式仍有一些差異，不建議合併執行。

（3） 進行調查時，以手持式全球 GPS 定位，發現鯨豚時，填寫目擊紀錄表。
使用相機或攝影機記錄鯨豚影像，以便進行影像辨識並做後續的資料分
析，拍攝時應儘可能將群體個體完整拍攝，避免僅拍攝部分個體。

（4） 天氣、海況要求高能見度至少一千公尺以上、低浪高（蒲氏風級四級以
下，三級以下為佳）之狀況以利鯨豚目視調查。惟遇大霧等特殊狀況致
使能見度下降至五百至一千公尺時，穿越線之可觀測範圍須改以五百公
尺計。

（5） 可考慮隨機指派獨立觀察員，比較獨立觀察員與值勤觀察員間之群次觀
測紀錄，以估測航線上之發現機率。

（6） 中華白海豚海上目視觀測調查

A. 調查區域之規劃，可依據衝擊區和海洋委員會公告之「中華白海豚野生動
物重要棲息環境之類別及範圍」，以及過去已知的中華白海豚出現區域，
進行航線設計，調查航線可考慮沿著水深五至十五公尺之等深線，進行白



海豚海上目視觀測調查。

B. 使用具有二樓甲板之漁船作為海上平台，依循沿岸進行固定航線調查，平
行海岸一公里，水深約五至十公尺之範圍。

C. 應建立 photo-ID制度，詳實記錄出現之白海豚的個體，以釐清其出現之活
動範圍和成長情形，以及相關之生態狀態。photo-ID 之內容建議參考海保
署的相關公告資訊，或調查者可以自行利用大數據相片資料建立，但應將
資料公告並做比對。

D. 調查船應保持與鯨豚群體維持至少五十公尺以上的安全距離，不要自鯨豚
群體中央穿越，或阻擋移動路徑。若鯨豚主動游向船隻，應立即減速或停
船，待其遠離後再前進。若群體中包含母子對或育幼群，需更加留意。

2. 水下聲景與海洋噪音監測調查

（1） 水下噪音調查，應至少包括聲源特性、頻譜、背景音。

（2） 水下聲學監測報告，應提供儀器設備參數，至少包含水下麥克風靈敏度/
有效測量頻率範圍、訊號放大器增益值/輸入輸出電壓範圍、數位擷取器
之取樣率/動態範圍（或資料深度）/輸入電壓範圍等。

（3） 水下聲學儀器（如：麥克風）的取樣頻率至少須達三十 kHz（千赫茲）
以上，以調查出現海域或擱淺的臺灣周遭海域主要鯨豚物種。報告中應
提供各項儀器設備之敏感度（至少包括有效調查距離和範圍）。

（4） 調查之測站設置於風場最外側風機基樁向外延伸五百至一千公尺處，並
於衝擊區及對照區適當點位，各設至少設置數個測站。風場面積小於一
百平方公里以下者，應設立四處聲學測站；面積超過一百平方公里，每
一百平方公里增設二處聲學測站。半數測站設置於衝擊區內，半數設置
於對照區內。

（5） 水下錄音可二十四小時連續錄音之錄音排程，以了解目標物種在每日的
活動變化。

（6） 水下聲學儀器布放於平均水深，每次布放時間約十四日，並連續二十四
小時監測。

（7） 水下聲學儀器測量深度應布設於水面下二公尺至海床上二公尺之間；若
水下聲學儀器布放於十至二十公尺水深處，錄音機裝置於可抗壓至少一
百公尺水深之防水盒內，每台錄音機皆連接一組水下麥克風。

（8） 風機打樁期間應於風機基礎中心點外七百五十公尺處增設分布於四個方
位之測站，並採用二十四小時連續即時之錄音。

（9） 如有儀器遺失狀況，除非當季可執行天數不足十四日，否則仍應補足原
承諾執行日數。若發現調查儀器遺失，須提出確實已出海執行此項監測
工作之證明，後續於海況條件允許下，儘速安排水下聲學補充調查，完
成調查資料之收集；在最差之狀態下，若未能依前述規定補足十四日，
為確保調查資料能確實回收，調查船隻應於儀器布放下水後，於至少二



十四小時回收各點位儀器，也應提出具體之改善作為，以避免此種資料
收集之錯誤重複發生。

（10） 詳細之調查方法可參閱環境部水下噪音測量方法(NIEA P210.21B)。
此外，國際間之最新標準和方法，亦可參照。

（11） 錄音內容建議保留原始性（即非破壞性錄音）數位檔案格式。

（12） 利用聲紋資料區分海洋動物有其限制，分析時應盡可能區分海洋哺
乳類、石首魚、槍蝦…等不同動物種類的聲音或工程噪音，並盡可能釐
清海洋哺乳類之生態特徵，如出現時間、物種、出現頻度…等。其資料
應有數量之判斷，並與前項海上目視觀測調查之成果，進行比較。亦可
應將噪音資料與鯨豚、魚類迴避行為調查結合探討。

3. 陸地觀測

（1） 若有明顯阻礙鯨豚洄游路徑之海堤、突堤等構造物時，可進行鯨豚之陸
地觀測。

（2） 調查範圍於鄰近衝擊區及對照區之陸域，選取若干觀察點進行先期測試
後，選擇適合全年調查且安全之觀察點。

（3） 乾潮時段（日間潮水最低之二小時）、漲潮中期（日間潮水由最低到最
高期中段之二小時）、高潮時段（日間潮水最高之二小時）與退潮中期
（日間潮水由最高到最低期中段之二小時），共四個時段進行鯨豚目擊
觀察。

（4） 若開發區域遠離海岸達十五公里以上，除非開發行為涉及岸際工程（如
海纜鋪設），則可以不須執行陸地觀測。

4. 死亡和活體擱淺個體調查

（1） 蒐集海洋保育署與相關研究機構之歷史性鯨豚擱淺調查報告或資料庫，
了解開發基地鄰近海域的鯨豚之潛在活動範圍與擱淺數量、種類，分析
其趨勢和型態。

（2） 若開發基地鄰近海域的鯨豚擱淺數量於施工期後有增加趨勢，應釐清開
發行為是否與鯨豚擱淺數量增加有關。

5. 蝙蝠超音波調查法

（1） 調查範圍需具代表性，衝擊區之範圍建議應至少涵蓋風場最外側風機基
樁向外延伸一公里之船隻可安全航行範圍。而對照區可考慮風場鄰近之
區域。

（2） 以蝙蝠聲波偵測器、超音波錄音機或其他適合儀器，錄製蝙蝠超音波音
訊。

（3） 蒐集之測站應考量其在整體空間與基地之代表性及完整性，測站之數量
應有效涵蓋開發基地與鄰近區域。由於蝙蝠調查機器涵蓋範圍之限制，
建議可考慮執行多個樣點（至少三樣點，不同季節或可改變其位置）之



資料蒐集，於環評審查過程呈現。

（4） 錄音器材之頻率敏感度表現於十至一百二十五 kHz 之頻段至少為負四十
分貝，可偵測之水平面角度至少為一百八十度。

（5） 每次調查蝙蝠聲波偵測器啟動時間，由當日下午四時至翌日上午八時，
可與鳥類雷達調查併同進行。若於調查中，能建立該區位蝙蝠出沒之高
峰資訊，後續之調查可選在具有代表性之時段加強執行。

（6） 確認環境中是否存在蝙蝠，並將所記錄之超音波波型及頻率比對音頻資
料庫。

（7） 調查時，海域之風速以小於六公尺/秒為佳。

（8） 建議保留音頻之數位檔，以利後續之利用和檢核，也建議應說明採用之
儀器設備規格。

(二)調查頻率

1. 陸地觀測

至少進行一次，觀察量至少需涵蓋各個潮汐時段。

2. 蝙蝠音波調查法

每年進行至少十日次調查，春季三日次、夏三日次、秋季三日次，冬季一
日次。除了冬季外，不同日之樣點位置可以不同，以求能獲得最佳之蝙蝠
出沒資訊。器設備規格。

七、海洋爬蟲類
(一)調查頻率

1. 配合鯨豚調查或獨立調查

採用目視調查方式，可配合鯨豚之調查作業，或應單獨執行，由於海洋哺
乳類和海洋爬蟲類的調查方式，仍有一些差異，除非調查船之船速可以維持在
五節，則不建議合併執行。

調查時，檢視是否發現海龜浮出水面。調查船隻之速度應維持五節或以
下，方能得到合理的調查成果。
此外，在近岸的上岸點區域，應增加陸域觀調查，或是利用空拍影像以增

加棲息海龜族群的調查資料。
位於離島的開發案，調查應納入產卵母龜、產卵母龜在產卵間期的洄游與

幼龜的生態資料等。

2. 漁業工作者協助海龜、海蛇資料蒐集

於離岸風力發電開發計畫開發範圍涉及地區，尋找當地最常接觸海龜、海
蛇之人士（如：表層流刺網業漁民）合作，依據其提供相關資料所記錄、觀測
到海龜、海蛇之時間與地點，再進行資料分析。必要時，可委請專家建立標準
作業程序，進行漁民之調查訓練，建立公民科學家協助調查制度，強化海龜、
海蛇之調查作業。



3. 海岸擱淺紀錄

參考海洋保育署公布之海龜擱淺紀錄，了解海龜之潛在活動範圍及擱淺數
量，分析其趨勢。若擱淺數量於施工期後有增加趨勢，應釐清開發行為是否與
海龜擱淺數量增加有關。

4. 野放海龜衛星發報器追蹤和評估

彙整過去執行之野放海龜移動追蹤紀錄及圖資，評估風場範圍、海纜鋪設
工程、施工運維船隻於風場周遭例行性航行對海龜移動之影響。

5. 參考相關之文獻和資料庫

部分區域過去執行之海龜、海蛇之調查並有相關之文獻發表，或於相關之
資料庫中建立有其出現之座標資訊，均可以詳加利用。

八、魚類
(一)調查方法
魚類之調查方法眾多，調查時可依據區位特性選擇合適之方法執行，如漁

船採樣、水肺潛水、刺網、水下無人載具(ROV)…等。以下說明魚類調查常用之
方法。

1. 傳統漁船採樣

（1） 調查範圍以衝擊區為調查區域，需包含衝擊區及外圍風機與最近一座風
機之距離，作為半徑所涵蓋之圓形海域。營運期間範圍之選擇，可參考
環評書件中噪音模擬圖規劃。

（2） 離岸三海浬外可使用漁船作業方式，離岸三海浬內可使用一支釣為作業
方式，亦可依據當地漁業現況，選擇慣用漁法、刺網、延繩釣、燈火漁
業…等方式進行調查。若有海洋研究船支援，亦可考慮。

（3） 衝擊區和對照區域應採用相同設備與方法進行調查，開發前後之調查亦
應採用相同之方法，若有其他原因而改變調查方法，應進行調查資料之
標準化作業，並說明改變之理由。調查前須詳細記錄所使用漁具形式、
網具之網口大小、網身長度、網目等參數，皆須載明採樣器具尺寸型式
和照片。調查後依據漁法估計單位努力漁獲量 (Catch  Per  Unit
Effort,CPUE)。若以拖網進行採樣，估計單位面積下的漁獲量，計算豐
度，以更精確呈現漁獲量的資訊。

（4） 針對連接風場與併網之海底電纜經過路線，依其路線進行規劃，若為拖
網形式調查至少設置三測線，若採用其餘漁法也至少需設置三測站／線
或更多之重複採樣。

（5） 調查時間至少三十分鐘／網次。若為一支釣，建議每次調查至少需有三
十桿次，並應有一定且具有代表性之的垂釣時間。

（6） 同一季節之調查，衝擊區和對照區必需在十五日內完成，需避開颱風等
其他可能造成底質擾動之干擾狀況，建議為交通部中央氣象署公告之海
況條件風浪三級以下（示性波高一點五公尺以下），確保調查期間環境
條件一致。



（7） 採樣完成後進行形態鑑定、計數，並計算豐度、多樣性指數等指標。

2. 水肺潛水

（1） 若開發場域影響範圍有珊瑚礁分布時，可考慮選用水肺潛水調查。

（2） 適用於海水清澈、水深二十至四十公尺之近岸，或風機基樁等人造魚礁
作業。

（3） 若採穿越線潛水目測法，應採用國際潛水調查時常用之長度三十或五十
公尺，寬度二或五公尺，設立三至五條穿越柱，分割左、右半區，安排
二位潛水員分別負責半區，並同時進行。

（4） 行進時保持在水層中間位置，依據能見度調整調查之內容，以緩慢且穩
定之直線方式前進，沿途記錄（建議可以採用攝影、照相或其他更先進
之技術）所有魚類之體長、個體數（尾），並對個體進行辨識，為了要
達到後續之物種辨認，影像之內容應有足夠之清晰度。

3. 水下無人載具(ROV)

（1） 若開發場域影響範圍有珊瑚礁分布或有特定需求時，可考慮採用 ROV 調
查。

（2） 建議參照 Christ and Wernli(2014)和國際海事承包商協會(IMCA)等所提供
之 ROV操作手冊程序進行，使用型階 Class I、Class II 或 Class III ROV，
並於 ROV上裝載GoPro 或類似之水下相機，進行攝影。

（3） 依據調查範圍調整拍攝時間，參照珊瑚礁魚類調查程序進行，之後對所
拍攝得之魚類照片，進行鑑定分類和記數。

（4） 每處所拍攝之照片應有一定之數量，以利進行統計分析。

4. 魚卵、仔稚魚豐度與種類組成

（1） 建議設置多個測站，其範圍需有效涵蓋衝擊區及其周邊可能影響海域範
圍，以及影響範圍外之對照區。

（2） 測站經 GPS 定位，記錄正確之經緯度座標，並呈現調查路線，非必要不
得更改。建議就調查範圍大小和底質特性，規劃測站數量，可與浮游
動、植物相同測站。

（3） 以水平拖網採樣，採用北太平洋標準網或仔稚魚網（網口直徑一公尺，
網目一百一十至三百三十微米）進行採樣，於測站將其下放，深度約水
下五公尺內。水平拖網以船速低於二節以下速度，進行船尾拖曳五分
鐘，拖曳過程須確保網口於水面之下。

（4） 採樣後用洗瓶過濾海水，將網目上之魚卵、仔稚魚沖洗入網尾樣本瓶
內，馬上加入 95%乙醇溶液中冰存，攜回實驗室進行鑑種、計數，並計
算個體豐度（粒／1,000m3；尾／1,000m3）、生物量密度(gCarbon/m3)、
多樣性指數等。



（5） 鑑種方式以形態鑑定為主，並可選用生命條碼定序之方式，提升鑑種之
準確性。

（6） 可考慮額外增加蝦蟹幼生之分析，以了解部分海域（如：雲彰隆起海
域）之劍蝦漁業及三點蟳之產量，也可推估白海豚食源魚類（如：石首
魚及舌鰨）之餌料豐富度。

(二)調查頻率

1. 傳統漁船採樣、水肺潛水、ROV 或其他方法

每年四季，每季各進行至少一次調查。

2. 魚卵、仔稚魚豐度與種類組成

每年四季於各測站，每季各進行至少一次採樣。

3. 位於主要漁場區域之物種調查

位於臺灣主要漁場，如澎湖海域，有許多無脊椎動物（包括軟體動物的頭
足類、小卷、花枝…等），若風場位於其鄰近海域，也應蒐集或調查這些資源
的狀態。其調查頻率建議每年於各測站每季進行至少一次採樣。

九、底棲生物
(一)調查方法

底棲生物種類眾多，為了分類之鑑定、資訊之彙整與資料庫之建置，建議
至少應包括各類可見之物種，以及可能的魚類和仔稚魚類、大型植物等物種為
基礎，並應考慮因為各區位海洋生態系的獨特性，納入更多的物種類型。

其調查範圍應包括底表間隙和底表生物，以及底表上方可採集的底棲生
物。主要的調查方法請參考環境部國家環境研究院公告的方法辦理。以下僅針
對蝦、蟹、螺、貝類之調查方法說明。

1. 蝦蟹螺貝類取樣調查

（1） 測站位置設置範圍，涵蓋衝擊區及其周邊可能影響海域範圍，以及影響
範圍外之對照區。測站經 GPS 定位，記錄經緯度座標，非必要不應更
改，並應就調查範圍大小和底質特性規劃測站數量。

（2） 調查方式每個樣站均以低於二節速度，以矩形底棲生物採樣器
(Naturalist’s rectangular dredge)網目 5 公厘x5公厘，網口長四十五公分，
網口高十八公分底拖採樣。取網後以篩網清洗底泥，拍攝記錄特徵後，
將捕獲之樣品攜回實驗室進行鑑定，各站拖網時間不少於十分鐘（以網
具著底開始至起網止）。此外，亦可考慮採用調查區當地慣用漁法進行
採樣。

（3） 採樣完成後進行鑑種、計數、並計算豐度(ind./m²)或多樣性指數等。

2. 視訊影像調查

（1） 調查範圍同蝦蟹螺貝類取樣調查。請注意，此方法有其限制，僅能調查
到表棲的物種。



（2） 採用約五條影像穿越線調查約十五分鐘，最大漂移速度一節，記錄穿越
線的地理定位。影像調查應使用攝影機進行，每張圖片都顯示測站站
號、GPS 資料、日期和水深。

（3） 調查限制：衝擊區和對照區之調查必須在十五日內完成，以避免因為颱
風或其他氣候等其他可能造成底質擾動之干擾狀況，建議於海況條件二
級以下（示性波高一點五公尺以下）執行，確保調查期間環境條件一
致。

3. 傳統漁船採樣

利用魚類調查進行傳統漁船採樣後，分析捕獲之底棲生物種類和數量。
(二)調查頻率
每季至少進行一次調查。

十、珊瑚
(一)調查方法

1. 穿越線潛水目測法

（1） 測站範圍涵蓋衝擊區及其周邊可能影響海域範圍，以及影響範圍外之對
照區。

（2） 執行穿越線潛水目測法，於各測站五至十公尺處，分別設置三條三十公
尺長等深線作為穿越線，穿越線皆平行於海岸線；惟當珊瑚礁結構不平
行海岸線時，以珊瑚礁走向為規劃穿越線之基準。

（3） 取樣時以二十五平方公分或更大之樣框沿穿越線記錄底質組成，儘可能
以現場觀察記錄為主，並輔以相機記錄。

（4） 建議將底質分類成石珊瑚、軟珊瑚、殼狀珊瑚藻 (crustose coralline
algae)、大型藻類(macro algae)、草皮狀藻類(turf algae)、空基質（包含裸
岩與礫石、砂、碎珊瑚骨骼）、其他（海葵、海綿其他底棲生物）等七
大類，計算樣框內各底棲類別之覆蓋率，得到珊瑚礁出現資料，並比較
各區域之差異。

（5） 以穿越線為單位計算各地點各類底棲類別之覆蓋率，每條測線拍攝一百
二十個 25 公分×25 公分樣框，共三百六十個樣框。

（6） 將 拍 攝 之 樣 框 照 片 以 CPCe （ Kohler  and  Gill  2006 ， 下 載
點 https://hcas.nova.edu/tools-and-resources/cpce/index.html）軟體隨機取五
十個辨認點於每張照片，計算各種底質之樣點數與其覆蓋率，分析其生
長型，並對珊瑚的各生長情形進行比較。此外，亦可考慮採用其他已發
展且常用之方法，如 CorelNet(https://coralnet.ucsd.edu/)。

(二)調查頻率
每季至少調查一次。

十一、漁業資源
（一）調查方法
漁業資源的資訊建議採用以下三種方式獲得，由於漁獲資訊頗為重要，建

議應以多重管道得到必要之資訊，資料收集之範圍也應具有代表性和精確性，

https://hcas.nova.edu/tools-and-resources/cpce/
https://coralnet.ucsd.edu/


以作為環評之依據。

1. 傳統漁船採樣

利用魚船調查所得之漁獲量，進行經濟魚類分析。

2. 訪談、問卷調查

可考慮選用，訪談當地漁業相關從業人員、問卷調查、魚市場訪查或其他
合適方法等方式調查，項目包含當地漁法、漁期、漁獲種類、漁獲銷路與作業
範圍，作為補充資料，加強對開發區域實際漁業活動與漁業經濟之了解。

3. 歷史資料分析

利用漁業統計年報分析歷史資料，了解主要漁法、魚種分布與歷史漁獲量變
動。
此外，針對開發行為可能影響的海域，可以蒐集已發表之文獻或各研究機

構擁有的漁業資源資料，納入評估。
（二）調查頻率
每年至少調查一次，但應可依據資料取得的難易、即時性，以及開發區位

之特殊性，加強資料之頻度。例如：傳統漁船採樣和訪談調查，每季至少一
次。

十二、其他
前述物種為目前已知的海洋生態系和陸地生態系相關的重要物種類型，在

不同的區位可能有一些特殊之生態資源，不在前述建議調查項目內。建議參酌
科學界和各單位已知之研究成果，選取適當之生物項目進行調查作業，呈現於
環評書件內，並依據環境部海洋生態評估技術規範、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的
離岸風力發電生態調查方法指引，以及各相關單位的建議，加強說明開發區域
生態資源的狀態。

各項未於前述所提及的生態資源，其調查方法可參照前述之方法或科學界
常用之方法，採最佳可行且取得數量和分布資訊之方式，進行調查資料彙整、
量化和分析，評估開發行為可能之影響，並提出必要之迴避、減輕衝擊或生態
補償措施。
前述之調查方法，需明確說明調查或監測範圍、方法、努力量、調查日

期、時間、測線、測站等，倘若實務上具可行性，並考慮增加計畫基地範圍外
擴之距離和調查日次，以強化資料之代表性和合理性，與分析的深度和彈性。
除前述之調查方法外，若其他調查方法亦能有效取得物種分布和數量等重

要生態資訊，亦可考慮選用。
另外，在施工完畢後，由於調查作業安全、環境條件不同或法規的限制，

使得有些測站不得已需作調整時，應提出證據，並敘明原因。

修正說明：

一、本附件新增  。

二、為強化離岸風力發電開發環評審查及生態保護，新增附件七之一內容。



第四點附件七之二（修正後）
附件七之二、離岸風力發電開發計畫海洋生態之試驗設計規劃和資料分析建議

在臺灣，區域性的開發往往伴隨施工的進行，造成生物棲息地的改變，對
當地動、植物生態造成明顯的改變，因此開發前的生物資源調查與衝擊評估，
甚至開發或營運過程中的環境監測，都極為重要，方能確保經濟發展與環境保
護並重。
環境監測計畫可以釐清並驗證開發案是否對於衝擊區和鄰近區域造成衝擊，一
套設計良好的環境監測計畫，可以為環境把關，取信於委員或對本開發案的關
心者。以動物生態為例，動物監測計畫應考慮以良好的試驗設計執行，選擇指
標物種或類群、監測地點、監測頻度和監測時程，同時，開發前，應建立詳實
的基準資料，以作為後續監測追蹤之比較依據。

一、背景、監測與調查設計
生態監測計畫之執行是為了解開發案在開發前、後動、植物資源之變化，

特別是開發行為對特定生物類型、指標生物或生物類群、保育類動物是否造成
影響，並驗證環評期間之預測是否準確。因此，設計良好的抽樣監測調查才能
合理反映開發行為對環境之影響。

環評之相關生態調查在試驗之規劃上，應考量開發行為的生命週期、風場
之範圍、鄰近區域的開發行為，擬定衝擊區和對照區之位置，設計合理的調查
位置。執行調查工作後，建立資料庫，並適時公開調查內容，作必要之分析，
以即時釐清開發行為對生態相關議題的可能影響。若發現有負面之影響，應檢
討原因並及時改善，以求能降低對生態的衝擊。

（一） 監測週期

生態調查和監測作業應在整體開發行為的生命週期上有合理之考量，亦即
從環評時期到除役期均應有充分的生態調查，並據此監測資料以驗證環評書件
所提的開發行為並無對各項重點生態因子造成影響。

（二） 監測範圍和試驗設計

每一個離岸風力發電開發計畫屬於個案環評，以每一處風場為範圍執行各
自的調查和監測，若每一處風場的空間涵蓋是各自獨立的，則在設計衝擊區和
對照區上可以清楚呈現。但是，以臺灣現有的狀態而言，在很多適合開發之地
點，常有各風場相連的情形，如何釐清每一處風場的生態影響，如何界定衝擊
區、對照區，也將因為空間的複雜程度而必須再思考。建議可將開發區位之地
理位置配合鄰近區域開發案之內容，在空間上作適當之呈現，若彼此之間的距
離超出二公里以上，依據歐洲地區離岸風力發電的監測研究成果而言，或可視
為是獨立的影響，但若距離在此範圍內，則應考慮合成之影響；不過，臺灣海
域的狀態是否如此，有待後續的研究。

依各海洋區位之生態特色，設定適合的監測點位和調查項目。點位之設計
應能區分每一開發案之代表性，並能吻合試驗設計原理和後續的統計分析。若
兩個或多個開發案相距太近，或開發時程不一致，則可整合各開發單位，採共
同設計合適的監測點位和監測計畫。

監測計畫目的為驗證開發（干擾）並無對各項重點生態因子造成明顯的影
響，因此在蒐集監測資料後建議進行適當之分析。針對監測計畫的因果分析所
使用的試驗設計，以 BACI(Before-After Control-Impact)較為普遍。除 BACI外，
尚有多種試驗設計方法（如 Matched  Pairs  BACI  design 、 Impact-Control



Design、Before-After Design、Impact Gradient Design 等）亦可適用，惟其使用
狀態也較有其特殊性，使用時需注意，建議可參考相關的試驗設計書籍或文
獻。以下簡介 BACI 的設計：

BACI 為不重複出現的干擾所設計，因此依干擾前、後將調查階段分為環評
時期(Before)、施工時期（干擾）與營運期(After)，而調查樣區上，則設置衝擊
區(Impact)和控制區（Control，本附件稱為對照區）。在執行調查時，應選擇足
夠數量之樣區作為調查之努力量，且在各個調查階段、各調查區（衝擊區和對
照區），務必運用相同的方法和努力量，執行定點、定時、定量的生態資源調
查。爾後利用調查成果進行因果分析，分析特定資源（如生物類群、指標生
物、保育類等）的分布、豐度等指標的改變趨勢，是否於統計上具有顯著差
異，進一步解釋開發行為對生態因子造成影響程度。

BACI 的試驗調查設計常可能因為某種因素之下而有缺失的情形，要落實
Before和 After 的比較，建議開發單位或環境檢測公司盤點彙整過去的調查資
料，了解開發區域過去的生態基線，與現況的差異，並提出海域的生物指標，
做為持續監測的重點。分析時，更應釐清物種的出現、數量變化狀態，以及統
計運算後狀態。

在檢核這些成果後，應依據環評書件之承諾研擬更多的改善作為，進行必
要的經營管理努力，這種主動式的努力統稱為適應性經營管理（ adaptive
management，或滾動式檢討），對於生態環境之維護和保育貢獻甚大。

在監測計畫的設計階段，應先考慮何種的分析方法，較適合用於解釋未來
產出的結果。由於監測計畫的設計會嚴重影響後續的分析，因此，在設計階段
就可諮詢統計學者的意見。

在資料蒐集後準備進入分析階段前，可視覺化檢視資料查看比較，以了解
資料結構。並應測試統計方法的基礎假設（例如：獨立性、變異數同質性、常
態性），違反統計假設的資料，可以通過資料轉換來解決（例如：對數化、平
方根），但也可能需要使用不同的分析方法。不同類型的資料，如計數資料、
出現資料、BACI 等需要以完全不同的方式進行分析。統計分析之運用，可以依
據各實際之抽樣設計而有差異，大致可以包括：t-test、F-test、ANOVA、迴歸分
析…等，視需求與試驗設計狀態而定。

（三） 對照區之設置

對照區的位置必須在衝擊區之外，且沒有已知的干擾因子（例如他案之開
發案件），其自然環境條件（位置、現況、水深、沉積物比例、尺寸、物種與
數量）盡可能與衝擊區類似，也須符合「不會受到風力機施工和營運影響」之
條件。若衝擊區之相鄰區域有已開發或正在申請環評案件，環境監測計畫可以
考慮以聯合方式辦理共用對照區，或可參照國外案例，對照區之選擇以衝擊區
向外擴張一定之距離為基準。

（四） 生態項目

生態調查之項目雖然有共同性，但仍可依據開發基地所在之水深、地理位
置、已知的生態特色等因素，來擬定適當的生態類型或監測項目。

以目前已知的可能生態影響而言，水下的魚類、底棲生物、海洋哺乳類和
水面上的鳥類和蝙蝠是重要的項目，此外，若基地和已知的海洋爬蟲類遷移路
徑、鯨豚活動區位有衝突、有珊瑚出現或其他關注的生物…等，均應擬定合理
之保育對策，藉由生態資訊的蒐集，來維護生態資源，善盡企業社會責任，在
兼顧綠能發展之同時，也能達到生態環境保護之目的。



二、監測物種、類群或內容之選擇
指標生物（或指標生物類群）的選擇應以能代表開發區域的生態特性，作

為選擇的依據。基本上，這些指標動、植物必需能夠反應開發區內的重要生態
特性。以風力發電的風機設立而言，鳥類、蝙蝠是重要的影響指標，而所設之
區位若與海洋爬蟲類遷移路線或鯨豚活動路線有關，亦需考慮。又如在臺灣海
岸的開發案中，也應考慮對鯨豚（特別是一級保育類：中華白海豚、露脊鼠海
豚等）、遷徙性鳥類（如冬候鳥或繁殖性夏候鳥）、魚類（特別是洄游性）、
各種蟹類、珊瑚類之衝擊。

環評中指標生物的選擇，建議以數量多、調查容易發現（偵測度高），或
具有生態代表價值者為選擇依據。在陸域生態系中，哺乳類、兩生類和爬蟲類
動物的種類和數量，相對於鳥類而言，均較為稀少、不易發現或不易估算族群
量，因此鳥類是合適的指標類群，此外，稀有植物、植栽存活率與自然度圖也
是重點；但是陸纜區域若有特定生態資源，如石虎等，亦應關注；水域生態系
的動物中，則以淡水魚類和蜻蜓類最容易發現，分類系統也最清楚，可明確辨
認各物種的差異。海洋生態系中，也有重點生物指標，如魚類和鯨豚。整體而
言，這些動、植物的相關研究文獻也較豐富，在食物鏈中從初級消費者到高級
消費者均有涵蓋，較適宜作為指標生物的種類，況且鳥類、鯨豚、魚類等作為
環境改變的監測指標，已有許多實例，亦有許多理論基礎。

以鳥類為例，鳥類具有強大的遷移能力，如果一個地區的環境變得不適
合，鳥類將可以很輕易的移往他處，藉由調查鳥種數量與組成的監測，可明確
判斷該區位的生態狀況。因此，進行某些生態類型的生態監測時，可以考慮以
鳥類作為生態系的指標。但是，適當的指標物種或生物類群，仍應視開發基地
實際的生態特色而選定。

監測工作必需遵循定點、定時、定量和固定方法之要件，否則，各時期的
資料將無法比對，也不易看出環境的變遷趨勢。由於生態環境的品質好壞、是
否有重大改變等資訊，須藉由比較之前的資料才能了解，進行環境監測時，建
議要使用和進行背景調查時相同的方法，以相同的人力、努力量、調查路徑
（或地點、測站）、調查方法、調查時間…等，甚至選擇相似的氣候條件進
行。如此調查所得到的資料，能用於分析環境是否受到開發行為的影響，了解
其影響的範圍，並做必要的改善，達到監測的意義，也盡到維護環境的社會責
任。
採用航、遙測或無人機空中攝影方式，監測地景的變遷情形或生物之出

沒，也是值得考慮之方法。此方法以大面積的方式，直接讀取環境的地貌，得
到當時期的環境資訊，再藉由與之前的資料進行比對，可以看出環境的變化趨
勢。不僅可以釐清地景、自然度、生態棲地的變化，也可以藉由建立動物與地
景棲息地之關係，監看特定動物棲息地的改變情形。在海洋生態系中，也可偵
測特定物種，如海龜、鯨豚。
採樣位置之標記是重要的資訊，主要考量監測計畫需要多次的採樣，不應

假設調查人員總是能夠使用 GPS 重新定位採樣位置，有可能會因為複雜的環境
條件妨礙衛星信號的接收。因此，測站的位置、穿越線的起始位置等，除了地
理資訊系統(GIS)之外，可考慮建立一些視覺標記，以利調查進行。視覺標記的
選用可依標誌的耐久性、對自然的干擾少的方式，選用自然地景或安裝人工標
誌（例如：T型柱、浮標等）。這些視覺標記都應該記錄座標訊息、與其他標記
物的距離、方位、標記物資訊、地點環境描述，用以進行數據分析、儲存與檢
索。

若監測計畫需要進行實驗室分析，則應確定進行分析的設施和適當的運輸
方法。亦可考慮最終收藏標本的博物館或大學，缺乏這些考慮可能會使數據碎



片化，並對未來的分析造成障礙。數位資料的保存，如蝙蝠錄音、雷達資訊，
也非常重要。

三、資料分析
監測計畫中獲得的動、植物出現資料，如：指數、計數、出現次數等形

式，依據資料形式的不同，各自可能有不同的分布模型或模式 (model，以下統
一採用模式)，適用於不同的統計方法。各種統計模式有其前提假設，分析使用
時需特別注意，例如：由於監測資料的特性，樣本通常取自相近的站點，或於
短時間內重複取樣，因此也需要注意獨立性假設。

資料分析的問題相當複雜，想要建立一個有效的監測資料分析框架，必需
在制定監測計畫的早期階段，便諮詢統計專家，盡可能避免於蒐集資料後才開
始尋求專業意見，此時專家的協助就有限制。

以下介紹常用於分析監測計畫資料的一些分析作法。

（一） 資料視覺化（了解資料）

執行資料分析前，須了解手上的資料，透過將資料轉換為圖形的形式展
示，並以視覺查看比較，讓使用者可以快速從中找出資料的特性，如趨勢和極
端值。引導後續分析和選擇統計模式。資料視覺化可考慮掌握幾個要點：
1.能完整呈現資料。
2. 在小空間範圍內呈現大量資料。
3. 使大型資料集連貫且視覺豐富。
4.製圖應有明確目的，用於描述資料、資料探勘。
5. 依據視覺引導思考資料本身特性，避免扭曲資料內容。
6. 以視覺比較不同資料或不同層次。
7. 可從宏觀到微觀多層次的展現資料。

圖 7-2 為資料視覺化的範例，可以發現，A圖可使用簡單迴歸解釋，然而
B、C、D 各圖卻不合適；B圖較適合以對數模式解釋；C圖需對離群值(outliner)
做處理，查明其是否為真；D圖則表示兩者無關。這些例子說明資料視覺化的價
值。



圖 7-2、四組不同的 X-Y 關係

資料視覺化具有多種形式，如：直方圖、盒鬚圖、表格、時間軸、地圖等
等。其中，利用 GIS 以地圖方式展示物種的空間分布，於許多的情況下，可輕
易判斷物種分布的變遷趨勢；或通過調查到的累積物種總數對採樣的次數作
圖，形成的採樣努力量曲線，可初估調查所得的物種豐度，並粗略估計最小的
抽樣工作量。建議在監測初期可利用此種方式進行試點研究，有助後續監測計
畫的施行。

物種豐度分布模式(species-abundance distribution)為監測計畫中常用的視覺
模式之一，可依監測分析需求選擇適合的模式建構，實務上的使用，例如：以
指數或對數描述風機基座人工魚礁的物種豐度變化。其他常用的模式包括對數
常態分布、McArthur’s broken stick、指數系列模式、對數系列模式等多種。
信賴區間(confidence intervals)為另一種資料分析的可行方法，確立信賴區間

比簡單地提供 P值提供更多的資訊，廣泛使用在估計族群密度、隨時間推移樣
本族群量變化的影響。

資料視覺化相當有效，但在使用上仍需注意。在比對應變數與多個自變數
後，可能會發現某個自變數與應變數有預期外的關係，此時需特別留意其可能
為虛假關係(spurious relationship)，此現象尤其容易出現在小樣本多變值的分析
中。合理的關係與假設應以監測計畫的概念、相關領域專家意見、已發展完善
的理論為基礎，建立的先前試驗進行發展，若出現預期外的關係，需小心驗證
以避免發生謬誤。

（二） 資料視覺化（了解適用統計模式）

大多數的統計模式都建立在對樣本的前提假設上，若疏忽這些假設而誤用
不適合的統計模式，會造成統計上的謬誤。通常，有母數檢定的假設是最需要
關注的，因為與其相關的數種檢定（ANOVA、迴歸分析等）較為最常用的，前



提假設如下：

獨立性

每一筆資料在空間與時間上都具有獨立性與隨機選擇性，而在監測計畫
中，通常會在相隔固定時間，在數個測站進行採樣，因此需特別注意每個採樣
單元之間對空間與時間的依賴性，可能導致的空間或時間自相關性。利用空間
相關圖、時間序列圖並繪製殘差圖，可用檢視採樣點的獨立性。

變異數同質性

各組樣本必須取自變異數相等的母體，最佳的檢測方法為根據分析的預測
值繪製殘差圖（殘差分析），透過觀察殘差圖的散射模式，直觀地確定是否違
反同質性假設。若資料間具有異質性，則須考慮資料轉換，也可以確定其分布
類型。此外，尚有數種檢驗方式，如 F-test、Bartlett's test、Levene's test 可供選
擇，使用這些方法時須注意其假設樣本為常態分布。

常態性(Normality)

生態資料較少服從常態分布，且常態分布主要描述連續變量，而監測所得
的計數資料是離散的，因此大多生態資料會偏離常態。不過，當樣本量 (n)夠大
時（例如：n>20），則可以使用以下的分析評估其常態性。利用圖形化檢定，
如：直方圖，莖葉圖，進行視覺判斷，或利用統計檢定，樣本量大較適用的
Shapiro-Wilk test、the Kolmogorov-Smirnov D-test。視覺檢通常比正式檢定更適
合，因為它們可以讓使用者發現問題的程度和類型。

如果資料不符合有母數檢定的假設，有兩種可嘗試的方式尋求解決，一為
資料變換，另一則為無母數檢定。

資料轉換

轉換資料的目的在於提高變異數的同質性，並產生近似的常態分布。在分
析後必須對結果進行反向轉換，以利使用原尺度展示數據。幾種轉換方式包括
對數化、平方根、反轉、反正弦平方根、Box-Cox 變換。

無母數檢定

適用於母群體分布，為小樣本、不為常態、不易進行資料轉換時，無母數
檢定的假設相對較為寬鬆，但其檢定力也略弱，因此，若情況允許，首選有母
數檢定。

（三） 生物分布的聚集程度

計算生物體出現在特定棲息地的機率時，採樣方式與選用的統計模式會直
接影響其結果。生物監測資料通常為計數資料，因此很可能近似於隨機分布或
聚集分布，將資料擬合到卜瓦松分布(或泊松分布，Poisson distribution)或負二項
式分布(negative binomial distribution)為較為常用的做法。

卜瓦松分布

物種分布的常見模式，適用於任何樣本檢測到個體的機率都相當低時，如
果平均計數（例如：每個樣區的底棲動物）為一至五時，卜瓦松分布可以較好
適配資料，然而大於十時，則會趨近於常態分布。在實務上，也可以透過分析
過程中的殘差圖的散射模式，評估是否存在卜瓦松分布。



負二項式分布

負二項分布是另一種常用的方法，是描述聚集空間模式的數學分布之一，
以平均值和分散參數(k)表示聚集程度。其中推薦使用零膨脹卜瓦松模式（ZIP
模式）來分析具有頻繁零值的計數資料，例如：環境中特定動物群集的分布。
由於自然界的群聚模式相當多，卜瓦松分布和負二項分布可能並一定能充分擬
合調查的資料。

（四） 物種豐度

絕對密度和族群量

族群密度與有效族群密度為評估物種的族群狀況、保育政策的施行的重要
指標，用以評估族群變化趨勢。當調查對象為植物、固著動物（例如：珊瑚、
藤壺）時，對物種進行普查是相對可行的，透過在地塊上計數或量測個體間間
距則較為常見。然而當對象為動物時，就必須考慮捕獲率、觀察者偏誤、偵測
度、季節性變化等問題，增加施行的困難與成本。除普查方法外，標記再捕法
(mark-recapture models)是可以採用的方法，除密度和數量外，尚可提供動物活
動、地理分布等額外資訊。

相對豐度指數

相對豐度指數，即每個單位時間、努力量的檢測或觀察到個體數量。監測
研究分析中，有時可以利用相對族群密度或豐度指數來完成，估計量雖然可以
表示族群密度的絕對值，但其耗費的時間、成本較高，實務上使用豐度指數可
以較有效率地，評估族群在時間空間上的差異。
然而，指數存在與絕對族群量間相關性不足，以及對於族群量變動敏感性

較低的疑慮。因此使用時應特別注意，透過試點研究、實驗設計、資料分析和
足夠的樣本數等方式，消除疑慮，解釋結果時也需要特別謹慎。
另外，由於相對豐度指數著重在計數資料，可以使用卜瓦松分布、負二項

式分布來擬合數據。在實務上經常以相對豐度指數進行多樣性指數的計算，評
估棲地的物種歧異度、均勻度。

廣義線性模式GLM

GLM，為一種較為靈活的迴歸模式，可以適用於類別資料、計數資料、二
元資料、比例資料等形式的資料，尤其生物資料多為計數資料，因此使用越來
越廣泛。
廣義線性混合模式(GLMM)是GLM 的擴充形式，最適合處理監測計畫中常

見的巢狀資料(nested data)。在每個站點的多個不同位置蒐集有關物種豐度或出
現資料，或研究人員在不同年份從一個地點取樣，均是巢狀資料。在這兩種情
況下，資料都“嵌套”在一個站點或同一年內，若忽略站點、年份的影響，可
能會造成假性重複(偽複製，pseudoreplication)。雖然可以透過將同個站點、年份
的資料平均來規避此問題，不過，若使用 GLMM 可以進一步分析時間、站點影
響與其他變數之間的差異。

物種出現、分布分析

監測計畫中常需要考慮，物種是否會確定出現或不出現在區域內，或物種
可能出現在區域內的何處。此類問題可以透過蒐集物種出現座標資料，並利用
空間技術（如 GIS和遙測資訊）來分析，相對於使用物種豐度、族群量統計，



更具成本效益。
物種出現資料可以：

1.辨識可乘載最多或最少物種的棲地，
2.闡述物種分布，
3.呈現棲地類型、生態結構與物種發生或物種豐富度之間的關係。

原本此類資料只做為項目初始的前導資料，近年利用佔據模式 (occupancy
modeling)或生物分布預測模式(species distribution models)來估計，已經成為預測
評估或監測動、植物狀態之重要項目，主要可以針對稀有物種、或難以調查的
物種進行分析，亦可呈現生物分物之熱點。然而這些模式尚有難以排除未檢出
的問題（即未檢出並不代表該物種未出現），因此若要使用此種分析，需要透
過重複調查，處理未檢出的問題。此外，科學界亦嘗試整合多個預測模式的方
式來減少預測的誤差。
除了上述的佔據模式外，也可以進行物種多樣性、物種出現的機率指數、

物種密度的預測等分析。使用以上模式應注意，未檢出不代表物種真的不存
在，在不了解生物的情況下推斷密度沒有意義，並注意測量物種多樣性的侷限
性，且此種定性資料的價值較低，因為並不考慮物種豐度，對樣本變化的敏感
度較低。

（五）趨勢分析

若監測計畫的目標是檢測生物族群隨時間的變化，則應使用趨勢模式，利
用在設定時間區段內，重複觀察估計族群量，進行分析。趨勢分析在物種管理
上至關重要，將有助於：
1. 認知族群量的下降關注受影響的物種。
2. 找出與趨勢相關的環境因子，從而建立因果研究的假設。
3. 提升有效的管理決策。
設計監測趨勢的計畫時，可考慮使用相對豐度指數取代實際規模的族群量

測量，降低成本提高效益。
而後的趨勢分析中，模式的選擇可能會大幅影響解釋的結果，因此需要嚴

格檢視資料是否符合模式的假設需要。以下為幾種常用於趨勢分析的方法：
1. 卜瓦松分布：不受有母數檢定的假說限制，尤其適用於計數資料。
2. 線性迴歸模式：常用於估計採樣週期內的族群變化，非常易於解釋，然而，

計數資料經常違反線性迴歸的有母數檢定的假說。
3. 貝氏推理(Bayesian inference)：當無法獲得大樣本資料或變異數過大造成無法

可靠的估計時，可使用貝氏推理來解決此類問題。
儘管趨勢分析在探討族群或生物類群的變遷方面很有用，卻無法告訴我們

潛在的機制。最終，只有精心設計的因果研究才能驗證因果關係並促進資源經
營管理決策。

（六） 監測資料因果分析

趨勢分析可以檢驗族群量變化，然而要了解造成族群量變化的原因，必須
透過因果分析來檢驗背後的關係。與趨勢分析類似，可以使用相對豐度或絕對
豐度的資料進行分析，其中 ANOVA模式（變異數分析）與信賴區間為最常用
的分析方法。
此外，監測計畫中經常以 BACI 法監控干擾前後對環境生態的影響，然而

BACI 法對衝擊區和對照區進行比較時，任何趨勢的差異都會被證明為時間（干
擾前後）與空間（衝擊區及對照區）的相互作用，可能會造成誤判，需要特別



留意並通過多個樣本和隨機分配站點來改進。

（七） 資料詮釋

隨機化檢驗(Randomization test)

比較兩組獨立數據的總體平均是否不同，為一種獨特的估計統計顯著性的
方法。不需做任何的分布假定，且用途廣泛可用於檢驗各種模式資料。尤其分
析非隨機選擇的站點資料時，特別有價值。

赤池訊息量準則(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簡稱 AIC)

用於從多個備選的模式中，選出最佳的擬合模式。任何基於最大概率估計
(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的統計模式，包括線性迴歸、ANOVA和GLM，
皆可計算出 AIC值。AIC值越低模式越佳，一旦確認最佳的模式，就可以根據
解釋變量隨時間的變化來呈現結果。AIC也能夠對多個模式進行排序，可以跨
多個模式進行加權平均，進行估計與預測，降低因採用單個模式造成的誤差。

貝氏推理

貝氏推理是指在面對不確定性時，利用既有資料進行推理的一種獨特方
法。與一般檢驗不同，不是通過拒絕或接受假設，而是透過計算假說為真的機
率來檢驗假設。例如，監測分析的結論可以表述為：「開發行為有百分之六十
五的可能性會對特定物種產生負面影響」。可用於各種統計分析，包括假設檢
驗、事後多重比較檢驗、趨勢分析、ANOVA和敏感性分析等。
尤其適用於小樣本，以更簡單更值觀的方式量化推理，在需要在不確定性

下做出決策的管理環境更是如此。

（八）事後檢定力分析(post hoc power analysis)

統計檢驗結果有可能因統計測試的低功效，導致研究地點真實發生生態的
變化，結果卻顯示無變化(Type II error)。因此，進行資料分析時，應該執行事後
檢定力分析，來定期評估統計檢定結果的有效性。每當結果顯示不顯著且未能
拒絕虛無假設時，都必須進行事後檢定力分析，雖然在實務中很少執行，但對
數據解釋和外推是至關重要的一環。

（九） 小結

在監測計畫的設計階段，應先考慮何種的分析方法，較適合用於解釋未來
產出的結果。由於監測計畫的設計會嚴重影響後續的分析，因此，建議在設計
階段就應諮詢統計學者。

在資料蒐集後準備進入分析階段前，建議將資料視覺化，以圖形方式查看
比較，了解資料結構。並應測試統計方法的基礎假設（例如：獨立性、變異數
同質性、常態性），違反假設的資料，或可以通過資料轉換來解決（例如：對
數化、平方根），但也可能需要使用不同的分析方法。不同類型的資料，如計
數資料、出現資料、BACI 等需要以完全不同的方式進行分析。
此外，採用多變值分析和其他資料探勘分析，也是可以考慮的分析內容。

分析時，仍須注意資料的特性、每個方法的資料需求和假設，以及是否可以釐
清相關的重點。



修正說明：

一、本附件新增  。

二、為確保離岸風力發電開發計畫之海洋生態評估嚴謹有效，並達成經濟發展及環

境保護並重之目的，爰新增附件七之二內容。



第四點附件七之三（修正後）
附件七之三、離岸風力發電開發計畫之海洋生態影響評估

在臺灣，區域性的開發往往伴隨施工的進行，造成生物棲息地類型的改
變，而對當地動、植物生態造成明顯的改變，因此開發前的生物資源調查與衝
擊評估，甚至開發過程中的環境監測都極為重要。

環境監測計畫可以釐清開發案是否對於開發區和鄰近區域造成衝擊，一套
設計良好的環境監測計畫，可以為環境把關。以動物生態為例，動物監測計畫
應考慮以良好的試驗設計方式，建議選擇指標物種或生物類群、監測地點、監
測頻度和監測時程，同時，開發前，應建立翔實的基準生態資料，以作為後續
追蹤之比較依據。
由於目前臺灣離岸風場的規劃狀態常有區塊性之聚集情形，許多風場相

鄰，執行環境生態調查時，可能不易選擇對照區，又加上常有聯合開發的狀
態，建議各風場的開發業者可以考慮在施工期和營運期間，以各指標物種
（如：中華白海豚或鯨豚、鳥類、魚類…）為基礎，針對衝擊區和對照區的考
量，建立聯合監測系統。對照區之選擇亦可採共同之對照區。

以鳥類保育為例，除了建立鳥類飛行廊道外，應考量風機大型化，且風機
間距>七百公尺（含與其他風場之風機間距），葉片與另一葉片之淨間距>四百
公尺（含與其他風場之葉片間距），浮動式風機間距至少一公里以上。並於其
風場取得電業執照且風機布設達半數以上時，提出環境影響調查報告書，針對
生態調查（特別是鳥類雷達調查和潛在撞擊情形）之成果與分析，並研擬具體
可行之風機降轉或停機機制，送本部審議。

一、各期之生態評估

（一）施工期

施工期間對海洋生態系的干擾源自施工的噪音、底層的沉積物、水下海纜
的鋪設和工作船隻的移動。這些干擾對於出現施工區域的鯨豚、海洋爬蟲類、
底棲生物和魚類，以及漁民的捕魚作業，均可能有明顯影響，建議開發單位可
針對已知的出現物種和開發海域生態性，作適當的評估，特別是鯨豚、海洋爬
蟲類與某些種魚類的影響，可遠達一公里以上，應做必要的減輕衝擊對策研
擬。

以施工段水下噪音為例，可行的減輕衝擊對策至少可包括：
1. 採用低噪音水下基礎與工法（如管架式負壓沉箱工法）；
2. 最新以商業化最佳噪音防制工法技術；
3. 全程採行水下噪音監測預警機制及應變規劃；
4. 單一開發案或聯席審查案之風場同一時間僅能進行一隻基樁施作、僅有一艘

基礎安裝船打樁。
此外，當風機進入營運後，可能會對海面上的蝙蝠和鳥類造成撞擊風險，

也應在完成架設工程後，及早執行減輕衝擊對策。

（二）營運期

營運期間對海洋生態系的干擾，至少包括水下噪音、海纜的電磁場、漁場
的排除和水上的風機結構。此外，在風機的機座可能因為棲息地的營造，也可
能會有正面的聚魚效果。

水下噪音源自風機運作時的聲音，雖然此干擾源會隨距離而減少，減低對
海下生物的影響，但對於一些敏感性的物種，如某些魚類、鯨豚和海洋爬蟲



類，仍會有一些潛在衝擊而可能迴避此海域，減少這些動物的活動空間。
水下海纜可能造成電磁波的增加，改變水下特定區域的電磁波狀態，目前

相關的研究甚少，無法釐清可能的衝擊。不過，從陸地電纜線的了解而言，處
理得當後，其影響範圍可能有限，且這些潛在影響也可透過將海纜線埋深後得
到適度的改善。未來仍須有相當的研究來，以了解海纜線電磁波的可能衝擊。
由於風場佔據許多的海域，減少漁民的捕魚區域，對漁業而言，可能是負

面的影響，如何改善這種潛在的影響，有賴各界的努力，在環說書中也應有合
理的影響評估，並提出合理可行的監測計畫。

風機設立形成整體的風場後，對利用於水面上的鳥類和蝙蝠可能是明顯的
衝擊。如果風場的風機數量稀少，這些飛行的動物或可因為風機的間距較寬而
可以通行，但是一般的風場所配備的風機數多，且各風場也可能會相隔頗近，
風機形成風機群體後，雖然飛行的動物可以因為風機間距寬而進入風場內，但
很可能會碰到更多且排列錯綜的風機而造成撞擊風險，甚至死亡。因此，建議
開發單位和調查公司，在執行基準調查時，可先利用雷達所得到的鳥類飛行軌
跡圖，釐清何時、哪種高度、哪個區位會有較多的飛行動物（鳥類或蝙蝠），
進入風場內，有多少數量的動物其飛行高度會在風機葉片的轉動範圍內，了解
那些時間（季節）和方位應配置驅鳥的警示設備，以減少飛行動物的進入，降
低潛在撞擊威脅。

（三）除役期

除役期的生態工作，建議可以利用已完成的監測資料，透過適當的分析，
考慮針對每一處風場的重點生態項目，進行重點性的普查工作。其結果應與環
說書時期、施工期與營運期間的調查或監測結果，進行比對。建議可以檢視是
否有物種消失、增加、數量減少或整體生物群集的改變等，均應妥善分析，以
呈現開發計畫對環境的影響或改善。

二、環境監測計畫
開發單位在研擬環境監測計畫中，應依據在現況調查中所發現的重要的生

態系因子，研擬指標項目，並以執行監測計畫應有的原則，採用同樣之方法，
以定時、定量、定點的方式，逐一執行各項因子的監測工作，並建立資料。

監測工作所得到的成果，均應建立合理的數位資料檔，以提供資料的整合
和分析。環境部的「原始數據共享倉儲系統」已訂有數位檔的基準格式內容，
如附件六，應確實執行並建置數位資料庫。未來的成果和原始資料亦可考慮提
供各界檢驗，並上傳到環境部的「原始數據共享倉儲系統」。

三、小結

綜合而言，離岸風力發電計畫對於海洋生態系，可能會因為所在的區域、
生物物種特性和生態系的狀態而有某種程度之衝擊，但是可透過在環評階段的
基準調查，了解開發區域的生態特性，再配合風場內風機之空間設置，以迴
避、減輕衝擊或生態補償作為，進行必要的生態改善，並針對各項影響因子提
出可行減輕衝擊對策後，預期可將這些較負面的影響降低。
聯合國於西元 2015 年提出的永續發展目標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SDGs)中，就生態面而言，SDG-14和 SDG-15均是離岸風力發電計畫中
應該重視的永續發展指標，KM-GBF 行動目標十五的 ESG（環境保護、社會責
任、公司治理）更是期望及要求開發單位善盡企業社會責任，提出更多吻合現
況需求的良善環境監測計畫和生態環境改善或精進方案。建議每年應實施監測



計畫的資料檢討會議，以釐清開發行為對海洋生態的影響，透過滾動式的努力
來減少開發的可能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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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說明：

一、本附件新增  。

二、為使離岸風力發電開發計畫之海洋生態評估更趨嚴謹全面，以兼顧經濟發展與

環境保護，爰新增附件七之三內容及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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